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訴更一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金電機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張朝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郭世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詹啟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調

偵字第75號）及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6411號），本院判決

後（110年度智訴字第5號、110年度智訴字第6號），檢察官不服

提起上訴，經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刑智上

訴字第5號），本院更行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朝益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

巷00號之被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東金電機）負責人，

被告郭世珏、詹啟宏分別為東金電機副總經理、業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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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3人明知型號BH005號多功能電話機（下稱BH005電話機）

內之電腦軟體，係告訴人堡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堡華

公司）開發完成之電腦程式著作（下稱本案程式著作），並

於民國104年5月14日提供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華電信）門市販售之電話機，而本案程式著作財產權係屬堡

華公司所有，非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重製，詎

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竟共同基於意圖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未經堡華公

司同意或授權，於105年5月19日前之某不詳時間、地點，擅

自重製BH005電話機內之本案程式著作，製作與堡華公司BH0

05電話機相同之功能、字幕顯示及音樂鈴聲之電話機（下稱

東金電話機），並以東金電機名義，參與中華電信公司105

年5月19日公開招標之「多功能電話機SA504A365採購案」

（下稱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經現場人員檢測發現東金

電機提出之東金電話機功能、字幕顯示、音樂鈴聲及程式內

Bug（即錯誤），均與堡華公司提出之BH005電話機相同，始

悉上情。因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均係涉犯著作權

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

著作財產權罪嫌，且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

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

二、程序部分（本案告訴合法，且未據撤回）：

　㈠按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

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之客觀不可

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

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

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

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

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

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

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

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

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110年

度台上字第55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於105年6月3日由堡華公司及告訴代理人徐維良

律師提出告訴狀時，已清楚敘明東金電話機係使用未經堡華

公司授權之「本案程式著作及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等

字（見他字3465卷㈠第1頁），並於105年6月29日由告訴代

理人曹詩羽律師、李旦律師明確向檢察官表示：「主張受著

作權保護之著作為本案程式著作、音樂答鈴之編輯著作」等

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52頁）。惟告訴代理人李旦律師於10

5年7月20日即具狀表示：「告訴狀固曾指訴『來電鈴聲之曲

目編輯』，並引用著作權法第7條之編輯著作，告訴人已不

再主張『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等字

（見他字3465卷㈠第64頁反面），並於同日當庭向檢察官表

示：「編輯答鈴部分，告訴人要撤回告訴」、「告訴人只主

張電腦程式著作部分……」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60

頁），足見堡華公司認「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

輯」屬類型不同之著作，故區辨為不同客體而分別提起告

訴，且前揭著作實際上亦屬可分，此觀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

第10款、第7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準此，倘堡華公司所提告

之「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均構成犯罪客體，

而在法律上可能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然依前開說明，堡華公

司本得選擇僅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予以訴追，是其僅

就關於「音樂答鈴編輯」部分撤回告訴，此撤回之效力自不

及於本案程式著作。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

電機及其辯護人主張因堡華公司已於105年7月20日偵訊時撤

回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應認堡華公

司已經就全部犯罪事實撤回告訴等語即屬無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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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

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

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涉犯著作權法第91

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

產權罪嫌，且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

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無非係以被告張朝益、

郭世珏、詹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堡華公司代表人鄭長

興之證述、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

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著作權登記申請書、著

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書及同意書、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

司材料採購契約（契約編號SA00000000）及中華電信104年5

月4日SA00000000號函文暨下訂通知明細表、中華電信臺灣

南區電信分公司SA504A365購案投標須知條款、材料採購契

約、廠商報價單、BH005電話機測試資料及照片、財團法人

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東

金電機員工與惠州市惠陽區美思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美思奇公司）間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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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原文為簡體字部分，均以繁體字表示，以下同）、模具

訂購合同、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電子郵件、堡

華公司與美思奇公司人員之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被告詹啟

宏間之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固均坦承東金電機有於10

3年8月8日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開發符合中華電信電話機

採購案規格之電話機，並以美思奇公司交付之東金電話機進

行投標，且與本案相關之事務均係由被告詹啟宏負責等情，

惟均否認有何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

財產權犯行，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均辯稱：中華電信電話機

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決定、負責，我們對這個案件不清

楚，也沒有經手東金電話機內電腦程式等語；被告詹啟宏則

辯稱：我們是依照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去投標，並

依照該規格向美思奇公司採購電話機。這次是東金電機首次

與美思奇公司合作，我們在與美思奇公司訂定採購合約時即

有註明不能侵犯他人權利，並有簽立切結書，拿到東金電話

機後，就交由中華電信測試、驗證是否符合他們要求的規

格。我認為我是在進行採購，且雙方已簽訂不可侵權的合

約，我不知道美思奇公司會使用侵害著作權的電腦程式等

語；被告東金電機辯稱：因東金電機員工均無違反著作權法

之犯行，故亦不構成犯罪等語。辯護人則以：本案程式著作

不具有原創性，且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1

人負責，被告張朝益雖為負責人、被告郭世珏為業務副總，

而均為管理階層，然渠等對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詳細內

容不知情，且依起訴書記載亦未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被

告詹啟宏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事實。此外，被告詹啟

宏在委託美思奇公司製作電話機時，已經要求美思奇公司須

符合中華電信採購規格，及提出著作權來源證明書等文件，

是被告詹啟宏實不知悉本案有何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無違

反著作權法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等語。

六、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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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詹啟宏供承在卷（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

卷㈠第125頁），核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之供述相符（見

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並有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

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

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㈠、附加條款等件

各1份（見偵字6533卷第22至7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

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程式著作應屬堡華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證人即堡華公司總經理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

前於90幾年即為中華電信製作型號FM005號電話機，並有本

案程式著作，但因為當時觀念不成熟故未登記。而本案程式

著作係由案外人陳虹、金孝文及堡華公司等人所組成之團隊

一起完成創作，陳虹、金孝文都是堡華公司之外置人員，後

來因為中華電信業務擴大，因此於102、103年間開發BH005

電話機，原先是供中華電信作為行銷使用，後由中華電信在

各地營運處販售，FM005與BH005號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大同

小異，唯一不同的功能是電話錄音。另本案程式著作係先由

我於102年7月10日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後因堡華公司要投標

中華電信標案而由我於105年3月10日讓與堡華公司等語（見

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8至251頁、第254至25

6頁）。又本案程式著作係由若干第三人團隊協力完成後，

由鄭長城於102年間取得著作財產權後，再於105年間轉讓予

堡華公司，且原始創作人包含大陸地區人士「陳虹」、「金

孝文」等情，亦有鄭長城與「陳虹」、「金孝文」簽署之10

2年7月10日同意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66頁）、財團法

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之著

作權存證登記證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34頁）可佐，且

前開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係於105年3月17日收件，並於同年

4月19日登記，顯非因本案而臨訟製作提出，核與證人鄭長

城前揭就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讓與過程之證述相符，堪認

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現應為堡華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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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可認係重製本案程式著

作：

　⒈依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4年至迄今均為堡

華公司總經理，東金電機是從事機械加工的公司，我們會發

現東金電機有侵害著作權一事是因為他們拿我們流通在外的

行銷機去參加中華電信的投標，在那段時間臺灣要開發這種

東西並不常見，我們提供給中華電信的FM005、BH005電話機

內建之晶片均相同，只是一個有錄音功能，一個沒有錄音功

能。我們判定東金電話機有仿冒堡華公司行銷機即BH005電

話機是因為只有行銷機有錄音功能，投標機沒有，我們之前

也沒有跟東金電機合作過，也沒有與美思奇公司有往來，也

沒有公開本案程式著作給任何廠商，且是燒在FM005、BH005

電話機內的晶片。市場上有很多晶片銷售公司，這份行業是

非常窄的，只要稍微一問大概七八成都知道，這不是一個很

普遍的技術，10幾年前臺灣是電話機生產王，現在臺灣要找

電話機設計很好的公司很難找，依照我們的經驗，如果要由

我們完成相關電話機的前置碼與程式碼的話，至少需要3個

月到半年才能寫出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2頁、第

245至248頁、第251至254頁、第257頁）。佐以堡華公司提

出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關於功能表選單、中文輸入字

庫所呈現之形式、順序、編排方式、字體、和弦音樂曲目、

順序，及操作顯現之錯誤等內容之比對結果，可見東金電話

機與BH005電話機之機械操作結果大致相同，足認東金電話

機與B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應極為相似，始可在機械操

作上有極其雷同之呈現，此亦有話機、操作照片及選單列表

等比對結果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8至30頁、第81至85

頁）可憑。而電話機既係藉由電腦程式及外部人員之操作而

為機械表現，且東金電話機表現之邏輯、流程、外觀甚至於

錯誤之處，均與BH005電話機操作顯示之情形相似，則此顯

非得由隨意、獨立之原始創作程式語言設計所致，是東金電

話機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有高度可能係重製自本案程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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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⒉又堡華公司及東金電機參與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時所分別

提交之BH005電話機、東金電話機，經送鑑定後，由財團法

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之鑑定人員自該等話機晶片中各讀取出16

進制編碼進行分析比對，比對內容為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

話機之44,582行，其中一、完全相同(67.78%)：行數共計3

0,218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及內容完全相同之結

果，該等完全相同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67.78%。二、

近似(5.07%)：行數共計2,260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

不同、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又，BH005電話機單一行數顯

示區段相對位置具有內容與東金電話機一個以上行數顯示區

段相對位置之內容為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近似之部分佔4

4,582行之比例約5.07%。是經比對統計後，BH005電話機與

東金電話機所取出之HEX檔，兩者構成相同及近似之比例為7

2.85%等語（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23至24

頁）。此外，觀諸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即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最高學歷為美國中央太平洋大學電腦工程研究所，於88年

起至中華工商研究院服務迄今，並自90年起從事電腦程式有

無涉及侵權之相關鑑定工作，本案鑑定我有參與，經由人去

撰寫程式會產生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而經由處理器、編

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最後會產生一個目的碼，主要是使

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本案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

電話機之原始碼，是利用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而有無涉及

抄襲之鑑定方式，涉及到程式碼比對結果，確認抄襲構成實

質相似或相同的比例，以及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邏輯、順

序、架構、位置，當然還會參考在程式中無具備功能表達，

但是屬於程式中的表達部分，比如說特殊註記、特殊參數，

這些在程序中不具備執行功能，但這是開發人員於創立性、

獨特性是創作的重要特徵，如果針對這些註記、參數或各種

狀況是否有構成實質相同，這也是一個參考要素，至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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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體或是質體構成抄襲，要視個案而定等語（見本院智訴

字5卷㈡第297至300頁）。

　⑵本案主要是針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以相同工具取出

之目的碼HEX碼，轉換為16進制的編碼進行程式碼比對，在

進行比對之前，由於程式碼中具備有可能無法排除之空字

元、空字串、空行，在16進制代碼可能是00或FF，或者是0

0、FF的組合，針對所謂執行命令中不具備功能表達部分將

其抽離，我們再就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相同內容進行

位址及編碼內容的逐行比對，可以發現在相對應的位址上有

連續性的相同編碼內容，或是BH005電話機它的編碼內容可

以對應東金電話機的多處相同位址。我們製作比對明細表將

其分成3類，相同位址及編碼內容者為實質相同，部分位址

改變但編碼內容相同則判斷為實質近似，其餘無法對應者我

們判斷為不相同，就所得相關比例去做判斷。抽離00或FF跟

00FF組合，這在編碼對應表上它是可以明確定義是空格或是

沒有數字、空字串，不會執行任何程式語言，所以寫程式中

間會有段落，會有空字、空行或換行，其呈現的編碼內容就

會是00或FF的組合，我們認為此部分並不是符合程式語言要

求的創意語法，所以針對此部分做抽離、濾除，剩下組成結

構再去做逐一比對。東金電話機是否有重製BH005電話機之

程式碼，因未經囑託鑑定而無法回答。本案因為沒辦法確定

原始程式碼的細節，是以16進制編碼比對，而16進制編碼是

直接抽出來的執行碼，未經過變形，基本上是最接近原始

碼，可以推知所有原始碼構成相同或近似比例，但還是可能

要確認真正原始碼的一些細節，只是最接近原始碼，是否10

0%等同原始碼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沒有看見指令或程式碼

的語法。本案鑑定結果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晶片內1

6進制碼內容，構成完全相同及相似達72.85%，這相同或相

似比例有無可能包含所謂的字庫，因為沒有取得原始碼所以

無法判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00至307頁）。

　⑶而就程式碼部分來講，沒有看見本案話機所有程式是全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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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鑑定過程中確實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原始

碼，但不在鑑定事項內，不過我們還是有比對完，結論與本

案鑑定書不會差太多，可是不確定原始碼版次，所以無法寫

上。我們看過原始碼，所以知道內容不是全部公知，公知部

分會有一些規格或要求。我的印象是內部比完原始程式碼超

過50%是構成實質相似的，還有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地方是

註解和某些參數是完全相同。我們有找到幾處的註解、參數

是相同，若是不同系統參數要求應該是參照不同的東西，但

是註解相同，且註解主要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文字敘述，如版

本註記或某一個功能說明是相同的。而東金電話機、BH005

電話機在機械執行上的表現是否一樣，因為我們沒有全部按

完，只是初步按，有按的幾乎是對應的。倘堡華公司與東金

電機有提供原始碼，本案鑑定結論不會不一樣，以16進制直

接比較就好，不需再用原始碼處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

㈡第310至311頁、第313頁）。

　⑷準此，依上開鑑定結果及鑑定證人吳宜純證述之內容，可見

鑑定證人就本案鑑定事項有其特別知識及經驗，並明白顯示

其鑑定經過及結果，且經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

金電機與辯護人詰問，亦未能推翻其方法、經過之可信性，

則本案東金電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經比對統計後，

兩者完全相同及近似比例既達72.85%，已有相當高度之比

例，且非均為公知之內容，亦有原始創作程式者本應個化之

註解，而產生無意義內容相同之情形。佐以前述堡華公司檢

附東金電話機機械執行後客觀表現在外之情狀，亦均與BH00

5電話機雷同，此部分復經鑑定證人吳宜純操作檢視，而得

相同之結論（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1頁），益徵本案程式

著作尚非為業界所公知及普遍使用，且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

式與本案程式著作間具有高度實質近似，甚至包括註解、參

數均有相同之處，而可於客觀上評價係因重製所致。

　⒊至鑑定證人吳宜純雖證稱：沒辦法判斷東金電話機、BH005

電話機內之註記或細節係由哪個地區的人創作，也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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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抄誰或誰是源頭，只能說裡面有簡體字版本、繁體字版

本，其他無法判斷更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

1頁）。從而，倘若純從技術上判斷，本案或亦無法排除本

案程式著作係重製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之可能性。然查：

　⑴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時雖提出之①美思奇公

司「2015年1月8日」簽署之「切結書」1紙（見他字3465卷

㈠第107頁），其上記載「……所開發之軟體（電腦程

式），絕無侵害他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②

署名「馬明釗」之人「2016年8月1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

來源證明書」1紙暨所附之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

8至137頁），其上記載「……立證明書人……而開發設計之

多功能電話機軟體（電腦程式）著作人，立證明書人確認該

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確已歸屬台灣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並以

交付著作原本（指令組合之程式碼）為憑證……」，及③署

名「王飛」之授權人、署名「馬明釗」之被授權人「2012年

5月3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原文均為簡體

字）1紙（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其上記載「甲方授

權之知識產權包括……所有著作權、軟件……」。惟參照上

開切結書與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自標題至印刷內容均為

繁體字，且均係使用「軟體」、「智慧財產權」等用語，均

與以簡體字印刷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內之「知識產

權」、「軟件」等用語不同，且「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

之日期為105年8月1日，更是在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

投標期限之105年5月19日後（見他字3465卷㈠第10頁），而

被告詹啟宏就此部分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只有切結書

是當時要作樣機、生產時，為了確認而要求美思奇公司提

供，其他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均係

於本案涉訟後，與美思奇公司確認有無侵權問題時，才要求

美思奇公司提供的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

頁），則前揭部分文件或係於本案涉訟後始由被告詹啟宏向

美思奇公司取得，或係由東金電機撰擬後交與美思奇公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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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則該等證據之真實性即有疑問，尚無從逕自推翻前開認

定。

　⑵再者，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中更具狀表示

「……著作人並出示如被證四所示之程式碼，以證明該電腦

程式著作確為其所創作者……」、「……能提供程式碼之人

則必為著作人無疑」，並提出被證四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

5卷㈠第105頁、第109至137頁），該被證四復經辯護人確認

與渠等所提供之原始碼光碟內容相同，但僅為東金電話機部

分原始碼，非全部原始碼等情（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

6頁），然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卻證稱：鑑定證

人有提到我們有提供原始碼、程式碼，但我們沒有交付所謂

的原始碼供鑑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4頁），顯見

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就渠等究竟是否存有東金電話

機之原始程式碼、是否有提供原始程式碼與偵查機關或鑑定

單位一事均不知悉且毫無認識，難認東金電機或其任何員工

於本案涉訟前即有實際取得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原始碼或

有確認是否有重製或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

　⑶況堡華公司早於104年前即生產FM005電話機，於104年4月28

日與中華電信就BH005電話機簽立材料採購契約，並與中華

電信約定於104年5月14日交貨BH005電話機，且BH005電話機

於104年9月即為中華電信所銷售，有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

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供應處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

及多功能電話機傳單各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3至27頁）

在卷可憑，然美思奇公司於104年2月7日始將電話機樣機快

遞與被告詹啟宏，而被告詹啟宏與美思奇公司於104年3月20

日至同年月24日間，尚在就電話機之外觀機殼樣式、硬度為

討論，有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

偵字6533卷第16至19頁）可佐，益徵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時

間顯早於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是依被告張朝益、郭世

珏、詹啟宏、東金電機所提之證據，尚無從否定堡華公司就

本案程式著作有著作財產權，及於客觀上應係東金電話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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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程式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推論。

　㈣有合理懷疑可認本案程式著作於本案前即經他人接觸或重

製：

　⒈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程式著作前身是90幾年

開發的FM005電話機，是我們公司的大陸團隊創作，由我一

手把團隊集合在一起，再跟大陸的相關人員共同一起創作

的。參與的案外人陳虹、金孝文是團隊的外置人員，因為有

些軟體語言不見得團隊內的每個人都很強，過程是透過我哥

哥鄭長興在大陸地區的億華公司團隊研發，於105年3月間簽

署著作財產權讓與書是因為有抄襲的狀況，過去有看到部分

類似，不是完全，我們業務對本案程式著作反應出之功能非

常了解，他只要隨便按幾下就知道是不是本案程式著作，他

有在會議上不斷反應有人抄襲，所以才簽立著作財產權讓與

書，但除了東金電機外，沒有發現真正把成品拿出來。在過

程中我只是有發現幾項，都不是很成熟，也沒有顯現出成

品，之前有可能是外型、IC相關部分，它沒有變成成品的

話，我們公司也不會去追究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4

頁、第248至251頁、第253頁、第256至257頁）。則依本案

程式著作先前創作之過程觀之，顯非僅係由單一成員或團隊

受僱專門研發，且成員包括大陸地區團隊或人士，亦非在特

定處所完成，況卷內亦無其他參與創作者保密程序、條款或

機制等事證，堡華公司迄今均未能提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

歷程（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50頁），且本案程式著作過去

即有小部分疑經他人重製之情形，是客觀上可認於本案前，

本案程式著作即可能由包含大陸地區人士在內之其他創作團

隊成員所接觸、重製或流傳。

　⒉又被告詹啟宏係為投標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而將欲投標

之電話機外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樣機乙節，均為被告詹啟宏

於偵查、本院審理中陳述無誤（見他字3465卷㈠第61頁；本

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頁、第227至228頁、第233至234頁），

且有卷存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於103年8月8日簽立之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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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與模具訂購合同具體記

載包括軟體所有權、模具細項、匯率及付款方式等相關細節

（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另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

間之電子郵件中，亦有由美思奇公司王瑩於103年12月2日傳

送：「不好意思，因為玻璃和軟件方面的問題有拖延，原本

答應您11月底要提供樣機，但是目前來看，可能要延遲到12

月15日了哦。目前我司已從軟件公司帶回3台樣機，只是燒

錄程序，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在測試中，先測試基本功

能，指標會緊跟著處理。我司會爭取在12月15日左右提供樣

機（不包括藍芽部分）給貴司。真的很抱歉！因為是首次處

理中華電信的案子，前期計劃都有在進行，但是因為突然的

情況比較多，所以時間上有延遲了。我司會再盡快處理。」

等字（見偵字6533卷第12至13頁；本院審智訴字3卷第67至6

8頁），足見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依約亦係由美思奇公

司負責，然因美思奇公司無此部分專業，故再將該部分交由

其他軟體公司處理，此部分亦有堡華公司提出案外人廣東騰

德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他字3465卷㈡第4

2頁、第43頁），即美思奇公司段珊珊傳送：「我們有軟件

工程，就是馬工。但是我們不能獨立開發，需要跟軟件公司

合作。您給我們開發或者是給我們方案都可以的。」、「我

司的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以後關於軟件方面的問題可以諮詢

馬工」等字為證，並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

電機提出「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中記載之被授權人為「馬

明釗」（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等情相符。是被告詹

啟宏於決定投標後，即與不具電腦程式專業之美思奇公司簽

約依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開發電話機，且其內之電

腦程式亦係由美思奇公司全權處理一事，應可採信。

　⒊準此，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過程中，既有不同之他人或大陸

地區人士參與創作或接觸，亦無其他客觀上保密之機制、程

序或條款，而不能防免其流傳或重製，且堡華公司於本案之

前即有多次發現有遭他人抄襲可能之情形，則本案由大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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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美思奇公司製作之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有與本案程

式著作雷同之情節，容有合理懷疑係因他人先前即有接觸或

重製本案程式著作所致。

　㈤卷內尚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有重

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故意：

　⒈證人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東金電機營業項目是高低壓

配電盤和其他鈑金業務，沒有自有產品，都是代工，也沒有

從事電腦軟體研發或電話機研發、製造、銷售之業務。東金

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合作協議書所載日期為103年8月8日是因

為中華電信於90幾年時，就有採購同樣的東西，我之前就有

在關注此產品，且每年招標內容都一樣，只是附加條款會多

一些小的注意事項，所以我就提供103年或104年的規格與美

思奇公司。中華電信一般公告日期是5月，我提前一年與美

思奇談合作，因為生產製造、開模都需要時間。東金電機與

美思奇公司的協議書是美思奇公司所擬定，從簽約之103年8

月8日至105年5月19日間美思奇公司都在生產，最後是約於1

05年投標前1至2週趕出來，我有測試國際長途電話撥話按

鍵、基本按鍵、使用功能等中華電信要求的規格，但如何生

產製造我就不清楚，之後就委託中華電信研究所自行送測。

當初與美思奇公司洽談合作時，有要求他們不可以違反中華

民國法律，但我在拿到美思奇公司的成品後，沒有就著作權

的部分確認，對方只有寫一份切結保證書給我，我認為我是

買商品，我沒有概念會違反著作權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

卷㈡第222至223頁、第228頁、第237至241頁），並有相關

簽約文件（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第107頁）為證，

業如前述，足見被告詹啟宏確係於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

止投標期限（105年5月19日）之1年多前，即與美思奇公司

簽約合作生產東金電話機，且渠等簽約前，具有錄音功能之

BH005電話機行銷機亦尚未為中華電信所公開銷售（依起訴

書記載為104年5月14日開始販售），且於該時堡華公司亦尚

未受讓與而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輔以被告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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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只有提供電話機外觀照片及中華電

信電話機採購案之文件、規則給美思奇公司，沒有提供電話

機實機給美思奇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

頁），則被告詹啟宏既無任何電話機或電腦程式之專業，並

早於BH005電話機公開銷售前即將電話機及其內之電腦程式

開發委由美思奇公司為之，難認其於簽約開發東金電話機時

有何違反著作權之故意。

　⒉又證人鄭長城於112年5月2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有

生產型號BH005之電話機，是我們自己開發的，開發時間大

約是102年、103年，供中華電信行銷使用。起初我們是做FM

005電話機，之後才受中華電信邀請作了BH005，這兩款電話

機大同小異，晶片相同，唯一功能差異是電話錄音。東金電

機提供中華電信的電話機是我們的行銷機不是投標機，我們

的投標機沒有錄音功能，行銷機才有，而東金電機的投標機

有錄音功能。東金電機就我了解是機械加工的公司。我不清

楚所謂電腦軟體著作、前置碼與程式碼為何，我不是專業。

FM005迄今已經交給中華電信約12至13年，大約是於90年間

就提供與中華電信，但BH005多功能電話機製作完成後，電

腦程式都是不斷更新，只要稍微有BUG，我們就會進行更

新，BH005的電腦程式是後製的，是透過FM005去改變產生，

相關電話機前置碼、程式碼我們需要大約3至6月間完成，電

腦程式是透過電腦燒錄在晶片裡，發現問題就會在日後的電

話機內針對晶片跟電腦程式進行更新，我有聽過晶片跟晶片

燒錄檔可以逆向工程作出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

245頁、第246頁、第248至252頁、第254至256頁），而鄭長

城前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堡華公司更係BH005

電話機之生產者，惟鄭長城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因其非相關電

腦程式領域之專業人士，對何謂電腦軟體、前置碼、程式碼

之定義等均無從回答，而東金電機亦非經營此領域之公司，

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同無電腦程式之專業，是縱認

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東金電話機開發完成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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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BH005電話機之可能，亦無從憑此推論渠等即有接觸本

案程式著作。

　⒊再者，觀諸本案鑑定方式，係將程式碼轉成HEX檔（即執行

檔），以供燒錄進韌體（晶片）裡，而該等HEX檔無法經由

反組譯設備或工具，得以精確、完整的還原全數原始程式碼

（逆向翻譯方式無法產生百分之百正確率，反而可能令反組

譯後程式產生錯誤），故以前開HEX檔呈現之16進制編碼作

為比對標的（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15頁），

及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始碼即原始程式

碼，本案原始碼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產生

一個目的碼，這個目的碼主要是讓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

反組譯則是在取得程式後，可以經由相關工具盡量還原原始

程式碼的原始語意。本案鑑定時，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及BH

005電話機之原始碼，是經由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因為BH0

05電話機的程式碼已經燒錄在它的晶片內，該晶片規格為80

51，8051程式碼裡面所記載的程式碼為目的碼，通常稱為機

器語言，目的碼不等於原始碼，而已經經由編譯器進行編譯

轉換為執行目的的機器語言，並燒錄在8051中，故8051晶片

內的程式碼，是已經有多項工具產出的結果，經由編譯器編

譯完成，已經將原始碼轉換成8051晶片可以執行的低階機器

語言，即所謂HEX檔。本案雖有寫一個原始程式碼，但該程

式碼並不是提供系統或應用程式軟體介面上來完成，他是將

它燒錄在硬體8051晶片中，8051是較早期的晶片，以位元素

而言無法裝載高階語言即本案原始程式碼，所以會用較低階

的機器語言來完成相同指令，會用好幾個工具來完成其目

的，可能有編譯器、處理器、組譯程式等程序將其作為機器

語言。通常變成硬體狀態下可以取得HEX檔，該檔案為執行

檔，也就是本案所稱可以轉為16進制編碼結果，HEX檔是沒

有辦法經由前面所述的軟體對軟體之反組譯方式完成原始程

式碼的呈現，縱使可以執行一些測試方式，但可能會產生無

法預期的結果，或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接近原始程式碼，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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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程式翻譯錯誤或翻譯不完全，或無法貼近檔案。就像是另

存新檔改變副檔名，轉了好多次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檔，他燒

錄在硬體，硬體有硬體的規格，原始程式碼為了符合硬體規

格使用其機器語言，而非使用軟體原始程式碼語言，所以兩

者是不一樣的編碼行為，8051認的是位址，指令就是給位

址、動作，他就會處理，高階語言寫到邏輯、結構、運算，

所以轉換成低階語言是無法還原原始程式碼看到全部程式語

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8至299頁、第301至303

頁、第308頁），是實際上無法透過任何反組譯設備或工具

以精確、完整的還原BH005電話機內全部原始程式碼，而被

告詹啟宏既無相關電腦程式編碼、撰寫之專業，亦無相關反

組譯設備或工具，且單自BH005電話機之晶片無從知悉其內

電腦程式之原始碼內容，更況尚無從透過反組譯的方式取得

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難認被告詹啟宏有實際接觸本案程式

著作之能力與機會，而得逕將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提供與美

思奇公司重製。基此，本案既無從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

詹啟宏具備製作電話機或其內電腦程式編輯之專業，且亦無

從以反組譯之方式自BH005電話機內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原

始碼，而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又均係轉包由美思奇公

司製作，是卷內即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認被告詹啟宏知悉、參

與或支配本案程式著作之重製過程，自難認被告詹啟宏有為

本案犯行之故意。

　⒋另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業務經理，直

屬長官為負責人兼經理張朝益、副總經理郭世珏，業務上我

與張朝益不會有接觸，東金電機是分層負責，業務事項不需

要直接跟張朝益開會或報告，如果有標案或大型業務訂單成

立，需要在會議上向郭世珏報告。當初會參與中華電信多功

能SA504A365採購案是因為我的業務本來就是負責中華電

信，就會定期上網瀏覽有哪些標案適合東金電機投標、生

產、製造，決定參與投標是由我決定即可。我們是找美思奇

公司採購產品，向他們說明中華電信的規範及材規，是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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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買賣交易，因為我的工作是品管跟研發，所以這部份是我

負責，與美思奇談好後，再向張朝益報告、用印，後續協議

的履約、執行也都是由我負責，張朝益、郭世珏都沒有參

與，且標案開模屬研發案件，由我負責，過程中都不需要向

張朝益、郭世珏報告。標案產品製造出來後，就是送到中華

電信研究所驗證是否符合規格，後續是透過中華電信人員才

知道有侵權可能，這時候我才與張朝益、郭世珏報告等語

（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至232頁），可見本案無論與美思

奇公司簽約或是後續東金電話機之生產、製造等事宜，均係

由被告詹啟宏作為業務經理而第一線處理，是除被告詹啟宏

確有參與本案標案過程外，依卷內證據均無從認定被告張朝

益、郭世珏有參與本案標案之簽約、履約或執行等事宜，檢

察官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主導該標

案何等具體內容，更無其他具體事證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

珏與本案程式著作重製與否有何關聯，自難認渠等有違反著

作權法之故意。

　㈥無從認定法人犯罪：

　　公訴意旨以被告東金電機因其代表人、受雇人執行業務而犯

上開罪嫌，從而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

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惟被告張朝益、

郭世珏及詹啟宏部分既不能認定犯罪，被告東金電機即無從

成罪。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

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

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渠等犯罪，應均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提起公訴，檢察官古御詩、朱秀晴到庭執行

職務，及檢察官賴心怡提起上訴後，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

發回，檢察官翟恆威、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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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頁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念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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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訴更一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金電機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張朝益






被      告  郭世珏






            詹啟宏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調偵字第75號）及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6411號），本院判決後（110年度智訴字第5號、110年度智訴字第6號），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刑智上訴字第5號），本院更行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朝益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之被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東金電機）負責人，被告郭世珏、詹啟宏分別為東金電機副總經理、業務經理。渠3人明知型號BH005號多功能電話機（下稱B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軟體，係告訴人堡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堡華公司）開發完成之電腦程式著作（下稱本案程式著作），並於民國104年5月14日提供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門市販售之電話機，而本案程式著作財產權係屬堡華公司所有，非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重製，詎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竟共同基於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未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於105年5月19日前之某不詳時間、地點，擅自重製BH005電話機內之本案程式著作，製作與堡華公司BH005電話機相同之功能、字幕顯示及音樂鈴聲之電話機（下稱東金電話機），並以東金電機名義，參與中華電信公司105年5月19日公開招標之「多功能電話機SA504A365採購案」（下稱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經現場人員檢測發現東金電機提出之東金電話機功能、字幕顯示、音樂鈴聲及程式內Bug（即錯誤），均與堡華公司提出之BH005電話機相同，始悉上情。因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均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且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
二、程序部分（本案告訴合法，且未據撤回）：
　㈠按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之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55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於105年6月3日由堡華公司及告訴代理人徐維良律師提出告訴狀時，已清楚敘明東金電話機係使用未經堡華公司授權之「本案程式著作及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等字（見他字3465卷㈠第1頁），並於105年6月29日由告訴代理人曹詩羽律師、李旦律師明確向檢察官表示：「主張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為本案程式著作、音樂答鈴之編輯著作」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52頁）。惟告訴代理人李旦律師於105年7月20日即具狀表示：「告訴狀固曾指訴『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並引用著作權法第7條之編輯著作，告訴人已不再主張『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等字（見他字3465卷㈠第64頁反面），並於同日當庭向檢察官表示：「編輯答鈴部分，告訴人要撤回告訴」、「告訴人只主張電腦程式著作部分……」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60頁），足見堡華公司認「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屬類型不同之著作，故區辨為不同客體而分別提起告訴，且前揭著作實際上亦屬可分，此觀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10款、第7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準此，倘堡華公司所提告之「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均構成犯罪客體，而在法律上可能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然依前開說明，堡華公司本得選擇僅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予以訴追，是其僅就關於「音樂答鈴編輯」部分撤回告訴，此撤回之效力自不及於本案程式著作。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及其辯護人主張因堡華公司已於105年7月20日偵訊時撤回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應認堡華公司已經就全部犯罪事實撤回告訴等語即屬無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且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無非係以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堡華公司代表人鄭長興之證述、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著作權登記申請書、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書及同意書、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契約編號SA00000000）及中華電信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文暨下訂通知明細表、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SA504A365購案投標須知條款、材料採購契約、廠商報價單、BH005電話機測試資料及照片、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東金電機員工與惠州市惠陽區美思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美思奇公司）間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書（原文為簡體字部分，均以繁體字表示，以下同）、模具訂購合同、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美思奇公司人員之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被告詹啟宏間之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固均坦承東金電機有於103年8月8日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開發符合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規格之電話機，並以美思奇公司交付之東金電話機進行投標，且與本案相關之事務均係由被告詹啟宏負責等情，惟均否認有何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均辯稱：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決定、負責，我們對這個案件不清楚，也沒有經手東金電話機內電腦程式等語；被告詹啟宏則辯稱：我們是依照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去投標，並依照該規格向美思奇公司採購電話機。這次是東金電機首次與美思奇公司合作，我們在與美思奇公司訂定採購合約時即有註明不能侵犯他人權利，並有簽立切結書，拿到東金電話機後，就交由中華電信測試、驗證是否符合他們要求的規格。我認為我是在進行採購，且雙方已簽訂不可侵權的合約，我不知道美思奇公司會使用侵害著作權的電腦程式等語；被告東金電機辯稱：因東金電機員工均無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故亦不構成犯罪等語。辯護人則以：本案程式著作不具有原創性，且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1人負責，被告張朝益雖為負責人、被告郭世珏為業務副總，而均為管理階層，然渠等對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詳細內容不知情，且依起訴書記載亦未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被告詹啟宏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事實。此外，被告詹啟宏在委託美思奇公司製作電話機時，已經要求美思奇公司須符合中華電信採購規格，及提出著作權來源證明書等文件，是被告詹啟宏實不知悉本案有何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無違反著作權法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等語。
六、經查：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詹啟宏供承在卷（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核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之供述相符（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並有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㈠、附加條款等件各1份（見偵字6533卷第22至7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程式著作應屬堡華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證人即堡華公司總經理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前於90幾年即為中華電信製作型號FM005號電話機，並有本案程式著作，但因為當時觀念不成熟故未登記。而本案程式著作係由案外人陳虹、金孝文及堡華公司等人所組成之團隊一起完成創作，陳虹、金孝文都是堡華公司之外置人員，後來因為中華電信業務擴大，因此於102、103年間開發BH005電話機，原先是供中華電信作為行銷使用，後由中華電信在各地營運處販售，FM005與BH005號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功能是電話錄音。另本案程式著作係先由我於102年7月10日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後因堡華公司要投標中華電信標案而由我於105年3月10日讓與堡華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8至251頁、第254至256頁）。又本案程式著作係由若干第三人團隊協力完成後，由鄭長城於102年間取得著作財產權後，再於105年間轉讓予堡華公司，且原始創作人包含大陸地區人士「陳虹」、「金孝文」等情，亦有鄭長城與「陳虹」、「金孝文」簽署之102年7月10日同意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66頁）、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之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34頁）可佐，且前開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係於105年3月17日收件，並於同年4月19日登記，顯非因本案而臨訟製作提出，核與證人鄭長城前揭就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讓與過程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現應為堡華公司所有。
　㈢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可認係重製本案程式著作：
　⒈依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4年至迄今均為堡華公司總經理，東金電機是從事機械加工的公司，我們會發現東金電機有侵害著作權一事是因為他們拿我們流通在外的行銷機去參加中華電信的投標，在那段時間臺灣要開發這種東西並不常見，我們提供給中華電信的FM005、BH005電話機內建之晶片均相同，只是一個有錄音功能，一個沒有錄音功能。我們判定東金電話機有仿冒堡華公司行銷機即BH005電話機是因為只有行銷機有錄音功能，投標機沒有，我們之前也沒有跟東金電機合作過，也沒有與美思奇公司有往來，也沒有公開本案程式著作給任何廠商，且是燒在FM005、BH005電話機內的晶片。市場上有很多晶片銷售公司，這份行業是非常窄的，只要稍微一問大概七八成都知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技術，10幾年前臺灣是電話機生產王，現在臺灣要找電話機設計很好的公司很難找，依照我們的經驗，如果要由我們完成相關電話機的前置碼與程式碼的話，至少需要3個月到半年才能寫出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2頁、第245至248頁、第251至254頁、第257頁）。佐以堡華公司提出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關於功能表選單、中文輸入字庫所呈現之形式、順序、編排方式、字體、和弦音樂曲目、順序，及操作顯現之錯誤等內容之比對結果，可見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之機械操作結果大致相同，足認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應極為相似，始可在機械操作上有極其雷同之呈現，此亦有話機、操作照片及選單列表等比對結果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8至30頁、第81至85頁）可憑。而電話機既係藉由電腦程式及外部人員之操作而為機械表現，且東金電話機表現之邏輯、流程、外觀甚至於錯誤之處，均與BH005電話機操作顯示之情形相似，則此顯非得由隨意、獨立之原始創作程式語言設計所致，是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有高度可能係重製自本案程式著作。
　⒉又堡華公司及東金電機參與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時所分別提交之BH005電話機、東金電話機，經送鑑定後，由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之鑑定人員自該等話機晶片中各讀取出16進制編碼進行分析比對，比對內容為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話機之44,582行，其中一、完全相同(67.78%)：行數共計30,218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及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完全相同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67.78%。二、近似(5.07%)：行數共計2,260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不同、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又，BH005電話機單一行數顯示區段相對位置具有內容與東金電話機一個以上行數顯示區段相對位置之內容為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近似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5.07%。是經比對統計後，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話機所取出之HEX檔，兩者構成相同及近似之比例為72.85%等語（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23至24頁）。此外，觀諸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即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最高學歷為美國中央太平洋大學電腦工程研究所，於88年起至中華工商研究院服務迄今，並自90年起從事電腦程式有無涉及侵權之相關鑑定工作，本案鑑定我有參與，經由人去撰寫程式會產生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而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最後會產生一個目的碼，主要是使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本案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之原始碼，是利用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而有無涉及抄襲之鑑定方式，涉及到程式碼比對結果，確認抄襲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比例，以及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邏輯、順序、架構、位置，當然還會參考在程式中無具備功能表達，但是屬於程式中的表達部分，比如說特殊註記、特殊參數，這些在程序中不具備執行功能，但這是開發人員於創立性、獨特性是創作的重要特徵，如果針對這些註記、參數或各種狀況是否有構成實質相同，這也是一個參考要素，至於多少的量體或是質體構成抄襲，要視個案而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7至300頁）。
　⑵本案主要是針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以相同工具取出之目的碼HEX碼，轉換為16進制的編碼進行程式碼比對，在進行比對之前，由於程式碼中具備有可能無法排除之空字元、空字串、空行，在16進制代碼可能是00或FF，或者是00、FF的組合，針對所謂執行命令中不具備功能表達部分將其抽離，我們再就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相同內容進行位址及編碼內容的逐行比對，可以發現在相對應的位址上有連續性的相同編碼內容，或是BH005電話機它的編碼內容可以對應東金電話機的多處相同位址。我們製作比對明細表將其分成3類，相同位址及編碼內容者為實質相同，部分位址改變但編碼內容相同則判斷為實質近似，其餘無法對應者我們判斷為不相同，就所得相關比例去做判斷。抽離00或FF跟00FF組合，這在編碼對應表上它是可以明確定義是空格或是沒有數字、空字串，不會執行任何程式語言，所以寫程式中間會有段落，會有空字、空行或換行，其呈現的編碼內容就會是00或FF的組合，我們認為此部分並不是符合程式語言要求的創意語法，所以針對此部分做抽離、濾除，剩下組成結構再去做逐一比對。東金電話機是否有重製BH005電話機之程式碼，因未經囑託鑑定而無法回答。本案因為沒辦法確定原始程式碼的細節，是以16進制編碼比對，而16進制編碼是直接抽出來的執行碼，未經過變形，基本上是最接近原始碼，可以推知所有原始碼構成相同或近似比例，但還是可能要確認真正原始碼的一些細節，只是最接近原始碼，是否100%等同原始碼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沒有看見指令或程式碼的語法。本案鑑定結果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晶片內16進制碼內容，構成完全相同及相似達72.85%，這相同或相似比例有無可能包含所謂的字庫，因為沒有取得原始碼所以無法判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00至307頁）。
　⑶而就程式碼部分來講，沒有看見本案話機所有程式是全部公版，鑑定過程中確實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原始碼，但不在鑑定事項內，不過我們還是有比對完，結論與本案鑑定書不會差太多，可是不確定原始碼版次，所以無法寫上。我們看過原始碼，所以知道內容不是全部公知，公知部分會有一些規格或要求。我的印象是內部比完原始程式碼超過50%是構成實質相似的，還有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地方是註解和某些參數是完全相同。我們有找到幾處的註解、參數是相同，若是不同系統參數要求應該是參照不同的東西，但是註解相同，且註解主要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文字敘述，如版本註記或某一個功能說明是相同的。而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在機械執行上的表現是否一樣，因為我們沒有全部按完，只是初步按，有按的幾乎是對應的。倘堡華公司與東金電機有提供原始碼，本案鑑定結論不會不一樣，以16進制直接比較就好，不需再用原始碼處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1頁、第313頁）。
　⑷準此，依上開鑑定結果及鑑定證人吳宜純證述之內容，可見鑑定證人就本案鑑定事項有其特別知識及經驗，並明白顯示其鑑定經過及結果，且經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與辯護人詰問，亦未能推翻其方法、經過之可信性，則本案東金電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經比對統計後，兩者完全相同及近似比例既達72.85%，已有相當高度之比例，且非均為公知之內容，亦有原始創作程式者本應個化之註解，而產生無意義內容相同之情形。佐以前述堡華公司檢附東金電話機機械執行後客觀表現在外之情狀，亦均與BH005電話機雷同，此部分復經鑑定證人吳宜純操作檢視，而得相同之結論（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1頁），益徵本案程式著作尚非為業界所公知及普遍使用，且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間具有高度實質近似，甚至包括註解、參數均有相同之處，而可於客觀上評價係因重製所致。
　⒊至鑑定證人吳宜純雖證稱：沒辦法判斷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內之註記或細節係由哪個地區的人創作，也無法判斷誰抄誰或誰是源頭，只能說裡面有簡體字版本、繁體字版本，其他無法判斷更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1頁）。從而，倘若純從技術上判斷，本案或亦無法排除本案程式著作係重製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之可能性。然查：
　⑴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時雖提出之①美思奇公司「2015年1月8日」簽署之「切結書」1紙（見他字3465卷㈠第107頁），其上記載「……所開發之軟體（電腦程式），絕無侵害他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②署名「馬明釗」之人「2016年8月1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1紙暨所附之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8至137頁），其上記載「……立證明書人……而開發設計之多功能電話機軟體（電腦程式）著作人，立證明書人確認該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確已歸屬台灣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並以交付著作原本（指令組合之程式碼）為憑證……」，及③署名「王飛」之授權人、署名「馬明釗」之被授權人「2012年5月3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原文均為簡體字）1紙（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其上記載「甲方授權之知識產權包括……所有著作權、軟件……」。惟參照上開切結書與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自標題至印刷內容均為繁體字，且均係使用「軟體」、「智慧財產權」等用語，均與以簡體字印刷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內之「知識產權」、「軟件」等用語不同，且「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之日期為105年8月1日，更是在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期限之105年5月19日後（見他字3465卷㈠第10頁），而被告詹啟宏就此部分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只有切結書是當時要作樣機、生產時，為了確認而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其他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均係於本案涉訟後，與美思奇公司確認有無侵權問題時，才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的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則前揭部分文件或係於本案涉訟後始由被告詹啟宏向美思奇公司取得，或係由東金電機撰擬後交與美思奇公司簽署，則該等證據之真實性即有疑問，尚無從逕自推翻前開認定。
　⑵再者，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中更具狀表示「……著作人並出示如被證四所示之程式碼，以證明該電腦程式著作確為其所創作者……」、「……能提供程式碼之人則必為著作人無疑」，並提出被證四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5頁、第109至137頁），該被證四復經辯護人確認與渠等所提供之原始碼光碟內容相同，但僅為東金電話機部分原始碼，非全部原始碼等情（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然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卻證稱：鑑定證人有提到我們有提供原始碼、程式碼，但我們沒有交付所謂的原始碼供鑑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4頁），顯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就渠等究竟是否存有東金電話機之原始程式碼、是否有提供原始程式碼與偵查機關或鑑定單位一事均不知悉且毫無認識，難認東金電機或其任何員工於本案涉訟前即有實際取得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原始碼或有確認是否有重製或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
　⑶況堡華公司早於104年前即生產FM005電話機，於104年4月28日與中華電信就BH005電話機簽立材料採購契約，並與中華電信約定於104年5月14日交貨BH005電話機，且BH005電話機於104年9月即為中華電信所銷售，有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供應處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及多功能電話機傳單各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3至27頁）在卷可憑，然美思奇公司於104年2月7日始將電話機樣機快遞與被告詹啟宏，而被告詹啟宏與美思奇公司於104年3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間，尚在就電話機之外觀機殼樣式、硬度為討論，有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偵字6533卷第16至19頁）可佐，益徵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時間顯早於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是依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所提之證據，尚無從否定堡華公司就本案程式著作有著作財產權，及於客觀上應係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推論。
　㈣有合理懷疑可認本案程式著作於本案前即經他人接觸或重製：
　⒈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程式著作前身是90幾年開發的FM005電話機，是我們公司的大陸團隊創作，由我一手把團隊集合在一起，再跟大陸的相關人員共同一起創作的。參與的案外人陳虹、金孝文是團隊的外置人員，因為有些軟體語言不見得團隊內的每個人都很強，過程是透過我哥哥鄭長興在大陸地區的億華公司團隊研發，於105年3月間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書是因為有抄襲的狀況，過去有看到部分類似，不是完全，我們業務對本案程式著作反應出之功能非常了解，他只要隨便按幾下就知道是不是本案程式著作，他有在會議上不斷反應有人抄襲，所以才簽立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但除了東金電機外，沒有發現真正把成品拿出來。在過程中我只是有發現幾項，都不是很成熟，也沒有顯現出成品，之前有可能是外型、IC相關部分，它沒有變成成品的話，我們公司也不會去追究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4頁、第248至251頁、第253頁、第256至257頁）。則依本案程式著作先前創作之過程觀之，顯非僅係由單一成員或團隊受僱專門研發，且成員包括大陸地區團隊或人士，亦非在特定處所完成，況卷內亦無其他參與創作者保密程序、條款或機制等事證，堡華公司迄今均未能提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歷程（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50頁），且本案程式著作過去即有小部分疑經他人重製之情形，是客觀上可認於本案前，本案程式著作即可能由包含大陸地區人士在內之其他創作團隊成員所接觸、重製或流傳。
　⒉又被告詹啟宏係為投標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而將欲投標之電話機外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樣機乙節，均為被告詹啟宏於偵查、本院審理中陳述無誤（見他字3465卷㈠第61頁；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頁、第227至228頁、第233至234頁），且有卷存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於103年8月8日簽立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與模具訂購合同具體記載包括軟體所有權、模具細項、匯率及付款方式等相關細節（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另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間之電子郵件中，亦有由美思奇公司王瑩於103年12月2日傳送：「不好意思，因為玻璃和軟件方面的問題有拖延，原本答應您11月底要提供樣機，但是目前來看，可能要延遲到12月15日了哦。目前我司已從軟件公司帶回3台樣機，只是燒錄程序，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在測試中，先測試基本功能，指標會緊跟著處理。我司會爭取在12月15日左右提供樣機（不包括藍芽部分）給貴司。真的很抱歉！因為是首次處理中華電信的案子，前期計劃都有在進行，但是因為突然的情況比較多，所以時間上有延遲了。我司會再盡快處理。」等字（見偵字6533卷第12至13頁；本院審智訴字3卷第67至68頁），足見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依約亦係由美思奇公司負責，然因美思奇公司無此部分專業，故再將該部分交由其他軟體公司處理，此部分亦有堡華公司提出案外人廣東騰德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他字3465卷㈡第42頁、第43頁），即美思奇公司段珊珊傳送：「我們有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但是我們不能獨立開發，需要跟軟件公司合作。您給我們開發或者是給我們方案都可以的。」、「我司的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以後關於軟件方面的問題可以諮詢馬工」等字為證，並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提出「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中記載之被授權人為「馬明釗」（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等情相符。是被告詹啟宏於決定投標後，即與不具電腦程式專業之美思奇公司簽約依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開發電話機，且其內之電腦程式亦係由美思奇公司全權處理一事，應可採信。
　⒊準此，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過程中，既有不同之他人或大陸地區人士參與創作或接觸，亦無其他客觀上保密之機制、程序或條款，而不能防免其流傳或重製，且堡華公司於本案之前即有多次發現有遭他人抄襲可能之情形，則本案由大陸地區美思奇公司製作之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有與本案程式著作雷同之情節，容有合理懷疑係因他人先前即有接觸或重製本案程式著作所致。
　㈤卷內尚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有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故意：
　⒈證人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東金電機營業項目是高低壓配電盤和其他鈑金業務，沒有自有產品，都是代工，也沒有從事電腦軟體研發或電話機研發、製造、銷售之業務。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合作協議書所載日期為103年8月8日是因為中華電信於90幾年時，就有採購同樣的東西，我之前就有在關注此產品，且每年招標內容都一樣，只是附加條款會多一些小的注意事項，所以我就提供103年或104年的規格與美思奇公司。中華電信一般公告日期是5月，我提前一年與美思奇談合作，因為生產製造、開模都需要時間。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的協議書是美思奇公司所擬定，從簽約之103年8月8日至105年5月19日間美思奇公司都在生產，最後是約於105年投標前1至2週趕出來，我有測試國際長途電話撥話按鍵、基本按鍵、使用功能等中華電信要求的規格，但如何生產製造我就不清楚，之後就委託中華電信研究所自行送測。當初與美思奇公司洽談合作時，有要求他們不可以違反中華民國法律，但我在拿到美思奇公司的成品後，沒有就著作權的部分確認，對方只有寫一份切結保證書給我，我認為我是買商品，我沒有概念會違反著作權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2至223頁、第228頁、第237至241頁），並有相關簽約文件（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第107頁）為證，業如前述，足見被告詹啟宏確係於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期限（105年5月19日）之1年多前，即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生產東金電話機，且渠等簽約前，具有錄音功能之BH005電話機行銷機亦尚未為中華電信所公開銷售（依起訴書記載為104年5月14日開始販售），且於該時堡華公司亦尚未受讓與而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輔以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只有提供電話機外觀照片及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文件、規則給美思奇公司，沒有提供電話機實機給美思奇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則被告詹啟宏既無任何電話機或電腦程式之專業，並早於BH005電話機公開銷售前即將電話機及其內之電腦程式開發委由美思奇公司為之，難認其於簽約開發東金電話機時有何違反著作權之故意。
　⒉又證人鄭長城於112年5月2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有生產型號BH005之電話機，是我們自己開發的，開發時間大約是102年、103年，供中華電信行銷使用。起初我們是做FM005電話機，之後才受中華電信邀請作了BH005，這兩款電話機大同小異，晶片相同，唯一功能差異是電話錄音。東金電機提供中華電信的電話機是我們的行銷機不是投標機，我們的投標機沒有錄音功能，行銷機才有，而東金電機的投標機有錄音功能。東金電機就我了解是機械加工的公司。我不清楚所謂電腦軟體著作、前置碼與程式碼為何，我不是專業。FM005迄今已經交給中華電信約12至13年，大約是於90年間就提供與中華電信，但BH005多功能電話機製作完成後，電腦程式都是不斷更新，只要稍微有BUG，我們就會進行更新，BH005的電腦程式是後製的，是透過FM005去改變產生，相關電話機前置碼、程式碼我們需要大約3至6月間完成，電腦程式是透過電腦燒錄在晶片裡，發現問題就會在日後的電話機內針對晶片跟電腦程式進行更新，我有聽過晶片跟晶片燒錄檔可以逆向工程作出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6頁、第248至252頁、第254至256頁），而鄭長城前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堡華公司更係BH005電話機之生產者，惟鄭長城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因其非相關電腦程式領域之專業人士，對何謂電腦軟體、前置碼、程式碼之定義等均無從回答，而東金電機亦非經營此領域之公司，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同無電腦程式之專業，是縱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東金電話機開發完成前，有接觸BH005電話機之可能，亦無從憑此推論渠等即有接觸本案程式著作。
　⒊再者，觀諸本案鑑定方式，係將程式碼轉成HEX檔（即執行檔），以供燒錄進韌體（晶片）裡，而該等HEX檔無法經由反組譯設備或工具，得以精確、完整的還原全數原始程式碼（逆向翻譯方式無法產生百分之百正確率，反而可能令反組譯後程式產生錯誤），故以前開HEX檔呈現之16進制編碼作為比對標的（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15頁），及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本案原始碼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產生一個目的碼，這個目的碼主要是讓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反組譯則是在取得程式後，可以經由相關工具盡量還原原始程式碼的原始語意。本案鑑定時，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及BH005電話機之原始碼，是經由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因為BH005電話機的程式碼已經燒錄在它的晶片內，該晶片規格為8051，8051程式碼裡面所記載的程式碼為目的碼，通常稱為機器語言，目的碼不等於原始碼，而已經經由編譯器進行編譯轉換為執行目的的機器語言，並燒錄在8051中，故8051晶片內的程式碼，是已經有多項工具產出的結果，經由編譯器編譯完成，已經將原始碼轉換成8051晶片可以執行的低階機器語言，即所謂HEX檔。本案雖有寫一個原始程式碼，但該程式碼並不是提供系統或應用程式軟體介面上來完成，他是將它燒錄在硬體8051晶片中，8051是較早期的晶片，以位元素而言無法裝載高階語言即本案原始程式碼，所以會用較低階的機器語言來完成相同指令，會用好幾個工具來完成其目的，可能有編譯器、處理器、組譯程式等程序將其作為機器語言。通常變成硬體狀態下可以取得HEX檔，該檔案為執行檔，也就是本案所稱可以轉為16進制編碼結果，HEX檔是沒有辦法經由前面所述的軟體對軟體之反組譯方式完成原始程式碼的呈現，縱使可以執行一些測試方式，但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或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接近原始程式碼，會出現程式翻譯錯誤或翻譯不完全，或無法貼近檔案。就像是另存新檔改變副檔名，轉了好多次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檔，他燒錄在硬體，硬體有硬體的規格，原始程式碼為了符合硬體規格使用其機器語言，而非使用軟體原始程式碼語言，所以兩者是不一樣的編碼行為，8051認的是位址，指令就是給位址、動作，他就會處理，高階語言寫到邏輯、結構、運算，所以轉換成低階語言是無法還原原始程式碼看到全部程式語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8至299頁、第301至303頁、第308頁），是實際上無法透過任何反組譯設備或工具以精確、完整的還原BH005電話機內全部原始程式碼，而被告詹啟宏既無相關電腦程式編碼、撰寫之專業，亦無相關反組譯設備或工具，且單自BH005電話機之晶片無從知悉其內電腦程式之原始碼內容，更況尚無從透過反組譯的方式取得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難認被告詹啟宏有實際接觸本案程式著作之能力與機會，而得逕將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提供與美思奇公司重製。基此，本案既無從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備製作電話機或其內電腦程式編輯之專業，且亦無從以反組譯之方式自BH005電話機內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原始碼，而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又均係轉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是卷內即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認被告詹啟宏知悉、參與或支配本案程式著作之重製過程，自難認被告詹啟宏有為本案犯行之故意。
　⒋另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業務經理，直屬長官為負責人兼經理張朝益、副總經理郭世珏，業務上我與張朝益不會有接觸，東金電機是分層負責，業務事項不需要直接跟張朝益開會或報告，如果有標案或大型業務訂單成立，需要在會議上向郭世珏報告。當初會參與中華電信多功能SA504A365採購案是因為我的業務本來就是負責中華電信，就會定期上網瀏覽有哪些標案適合東金電機投標、生產、製造，決定參與投標是由我決定即可。我們是找美思奇公司採購產品，向他們說明中華電信的規範及材規，是單純的買賣交易，因為我的工作是品管跟研發，所以這部份是我負責，與美思奇談好後，再向張朝益報告、用印，後續協議的履約、執行也都是由我負責，張朝益、郭世珏都沒有參與，且標案開模屬研發案件，由我負責，過程中都不需要向張朝益、郭世珏報告。標案產品製造出來後，就是送到中華電信研究所驗證是否符合規格，後續是透過中華電信人員才知道有侵權可能，這時候我才與張朝益、郭世珏報告等語（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至232頁），可見本案無論與美思奇公司簽約或是後續東金電話機之生產、製造等事宜，均係由被告詹啟宏作為業務經理而第一線處理，是除被告詹啟宏確有參與本案標案過程外，依卷內證據均無從認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參與本案標案之簽約、履約或執行等事宜，檢察官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主導該標案何等具體內容，更無其他具體事證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本案程式著作重製與否有何關聯，自難認渠等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故意。
　㈥無從認定法人犯罪：
　　公訴意旨以被告東金電機因其代表人、受雇人執行業務而犯上開罪嫌，從而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惟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及詹啟宏部分既不能認定犯罪，被告東金電機即無從成罪。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渠等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提起公訴，檢察官古御詩、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及檢察官賴心怡提起上訴後，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檢察官翟恆威、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念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訴更一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金電機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張朝益







被      告  郭世珏







            詹啟宏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調

偵字第75號）及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6411號），本院判決

後（110年度智訴字第5號、110年度智訴字第6號），檢察官不服

提起上訴，經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刑智上

訴字第5號），本院更行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朝益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巷00

    號之被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東金電機）負責人，被告

    郭世珏、詹啟宏分別為東金電機副總經理、業務經理。渠3

    人明知型號BH005號多功能電話機（下稱BH005電話機）內之

    電腦軟體，係告訴人堡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堡華公司

    ）開發完成之電腦程式著作（下稱本案程式著作），並於民

    國104年5月14日提供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

    信）門市販售之電話機，而本案程式著作財產權係屬堡華公

    司所有，非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重製，詎被告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竟共同基於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

    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未經堡華公司同

    意或授權，於105年5月19日前之某不詳時間、地點，擅自重

    製BH005電話機內之本案程式著作，製作與堡華公司BH005電

    話機相同之功能、字幕顯示及音樂鈴聲之電話機（下稱東金

    電話機），並以東金電機名義，參與中華電信公司105年5月

    19日公開招標之「多功能電話機SA504A365採購案」（下稱

    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經現場人員檢測發現東金電機提

    出之東金電話機功能、字幕顯示、音樂鈴聲及程式內Bug（

    即錯誤），均與堡華公司提出之BH005電話機相同，始悉上

    情。因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均係涉犯著作權法第

    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

    財產權罪嫌，且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

    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

二、程序部分（本案告訴合法，且未據撤回）：

　㈠按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

    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之客觀不可

    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

    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

    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

    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

    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

    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

    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

    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

    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

    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110年

    度台上字第55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於105年6月3日由堡華公司及告訴代理人徐維良律

    師提出告訴狀時，已清楚敘明東金電話機係使用未經堡華公

    司授權之「本案程式著作及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等字

    （見他字3465卷㈠第1頁），並於105年6月29日由告訴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李旦律師明確向檢察官表示：「主張受著作權

    保護之著作為本案程式著作、音樂答鈴之編輯著作」等語（

    見他字3465卷㈠第52頁）。惟告訴代理人李旦律師於105年7

    月20日即具狀表示：「告訴狀固曾指訴『來電鈴聲之曲目編

    輯』，並引用著作權法第7條之編輯著作，告訴人已不再主張

    『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等字（見他字34

    65卷㈠第64頁反面），並於同日當庭向檢察官表示：「編輯

    答鈴部分，告訴人要撤回告訴」、「告訴人只主張電腦程式

    著作部分……」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60頁），足見堡華公

    司認「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屬類型不同之著

    作，故區辨為不同客體而分別提起告訴，且前揭著作實際上

    亦屬可分，此觀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10款、第7條第1項之

    規定即明。準此，倘堡華公司所提告之「電腦程式著作」與

    「音樂答鈴編輯」均構成犯罪客體，而在法律上可能有裁判

    上一罪關係，然依前開說明，堡華公司本得選擇僅就該犯罪

    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予以訴追，是其僅就關於「音樂答鈴編輯

    」部分撤回告訴，此撤回之效力自不及於本案程式著作。則

    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及其辯護人主張因

    堡華公司已於105年7月20日偵訊時撤回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

    ，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應認堡華公司已經就全部犯罪事實

    撤回告訴等語即屬無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

    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

    ，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涉犯著作權法第91

    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

    產權罪嫌，且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

    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無非係以被告張朝益、

    郭世珏、詹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堡華公司代表人鄭長

    興之證述、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

    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著作權登記申請書、著

    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書及同意書、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

    司材料採購契約（契約編號SA00000000）及中華電信104年5

    月4日SA00000000號函文暨下訂通知明細表、中華電信臺灣

    南區電信分公司SA504A365購案投標須知條款、材料採購契

    約、廠商報價單、BH005電話機測試資料及照片、財團法人

    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東

    金電機員工與惠州市惠陽區美思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美思奇公司）間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

    書（原文為簡體字部分，均以繁體字表示，以下同）、模具

    訂購合同、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電子郵件、堡

    華公司與美思奇公司人員之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被告詹啟

    宏間之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固均坦承東金電機有於10

    3年8月8日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開發符合中華電信電話機

    採購案規格之電話機，並以美思奇公司交付之東金電話機進

    行投標，且與本案相關之事務均係由被告詹啟宏負責等情，

    惟均否認有何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

    財產權犯行，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均辯稱：中華電信電話機

    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決定、負責，我們對這個案件不清楚

    ，也沒有經手東金電話機內電腦程式等語；被告詹啟宏則辯

    稱：我們是依照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去投標，並依

    照該規格向美思奇公司採購電話機。這次是東金電機首次與

    美思奇公司合作，我們在與美思奇公司訂定採購合約時即有

    註明不能侵犯他人權利，並有簽立切結書，拿到東金電話機

    後，就交由中華電信測試、驗證是否符合他們要求的規格。

    我認為我是在進行採購，且雙方已簽訂不可侵權的合約，我

    不知道美思奇公司會使用侵害著作權的電腦程式等語；被告

    東金電機辯稱：因東金電機員工均無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

    故亦不構成犯罪等語。辯護人則以：本案程式著作不具有原

    創性，且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1人負責，

    被告張朝益雖為負責人、被告郭世珏為業務副總，而均為管

    理階層，然渠等對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詳細內容不知情

    ，且依起訴書記載亦未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被告詹啟宏

    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事實。此外，被告詹啟宏在委託

    美思奇公司製作電話機時，已經要求美思奇公司須符合中華

    電信採購規格，及提出著作權來源證明書等文件，是被告詹

    啟宏實不知悉本案有何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無違反著作權

    法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等語。

六、經查：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詹啟宏供承在卷（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

    ㈠第125頁），核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之供述相符（見本院

    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並有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

    發費用合作協議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中華電

    信電話機採購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㈠、附加條款等件各1份（

    見偵字6533卷第22至7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

    堪認定。

　㈡本案程式著作應屬堡華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證人即堡華公司總經理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

    前於90幾年即為中華電信製作型號FM005號電話機，並有本

    案程式著作，但因為當時觀念不成熟故未登記。而本案程式

    著作係由案外人陳虹、金孝文及堡華公司等人所組成之團隊

    一起完成創作，陳虹、金孝文都是堡華公司之外置人員，後

    來因為中華電信業務擴大，因此於102、103年間開發BH005

    電話機，原先是供中華電信作為行銷使用，後由中華電信在

    各地營運處販售，FM005與BH005號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大同

    小異，唯一不同的功能是電話錄音。另本案程式著作係先由

    我於102年7月10日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後因堡華公司要投標

    中華電信標案而由我於105年3月10日讓與堡華公司等語（見

    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8至251頁、第254至256

    頁）。又本案程式著作係由若干第三人團隊協力完成後，由

    鄭長城於102年間取得著作財產權後，再於105年間轉讓予堡

    華公司，且原始創作人包含大陸地區人士「陳虹」、「金孝

    文」等情，亦有鄭長城與「陳虹」、「金孝文」簽署之102

    年7月10日同意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66頁）、財團法人

    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之著作

    權存證登記證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34頁）可佐，且前開

    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係於105年3月17日收件，並於同年4月1

    9日登記，顯非因本案而臨訟製作提出，核與證人鄭長城前

    揭就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讓與過程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

    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現應為堡華公司所有。

　㈢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可認係重製本案程式著作

    ：

　⒈依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4年至迄今均為堡華

    公司總經理，東金電機是從事機械加工的公司，我們會發現

    東金電機有侵害著作權一事是因為他們拿我們流通在外的行

    銷機去參加中華電信的投標，在那段時間臺灣要開發這種東

    西並不常見，我們提供給中華電信的FM005、BH005電話機內

    建之晶片均相同，只是一個有錄音功能，一個沒有錄音功能

    。我們判定東金電話機有仿冒堡華公司行銷機即BH005電話

    機是因為只有行銷機有錄音功能，投標機沒有，我們之前也

    沒有跟東金電機合作過，也沒有與美思奇公司有往來，也沒

    有公開本案程式著作給任何廠商，且是燒在FM005、BH005電

    話機內的晶片。市場上有很多晶片銷售公司，這份行業是非

    常窄的，只要稍微一問大概七八成都知道，這不是一個很普

    遍的技術，10幾年前臺灣是電話機生產王，現在臺灣要找電

    話機設計很好的公司很難找，依照我們的經驗，如果要由我

    們完成相關電話機的前置碼與程式碼的話，至少需要3個月

    到半年才能寫出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2頁、第245

    至248頁、第251至254頁、第257頁）。佐以堡華公司提出東

    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關於功能表選單、中文輸入字庫所

    呈現之形式、順序、編排方式、字體、和弦音樂曲目、順序

    ，及操作顯現之錯誤等內容之比對結果，可見東金電話機與

    BH005電話機之機械操作結果大致相同，足認東金電話機與B

    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應極為相似，始可在機械操作上有

    極其雷同之呈現，此亦有話機、操作照片及選單列表等比對

    結果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8至30頁、第81至85頁）可憑。

    而電話機既係藉由電腦程式及外部人員之操作而為機械表現

    ，且東金電話機表現之邏輯、流程、外觀甚至於錯誤之處，

    均與BH005電話機操作顯示之情形相似，則此顯非得由隨意

    、獨立之原始創作程式語言設計所致，是東金電話機之電腦

    程式於客觀上有高度可能係重製自本案程式著作。

　⒉又堡華公司及東金電機參與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時所分別

    提交之BH005電話機、東金電話機，經送鑑定後，由財團法

    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之鑑定人員自該等話機晶片中各讀取出16

    進制編碼進行分析比對，比對內容為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

    話機之44,582行，其中一、完全相同(67.78%)：行數共計30

    ,218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及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

    該等完全相同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67.78%。二、近似

    (5.07%)：行數共計2,260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不同

    、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又，BH005電話機單一行數顯示區

    段相對位置具有內容與東金電話機一個以上行數顯示區段相

    對位置之內容為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近似之部分佔44,582

    行之比例約5.07%。是經比對統計後，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

    話機所取出之HEX檔，兩者構成相同及近似之比例為72.85%

    等語（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23至24頁）。此

    外，觀諸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即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　

　⑴我最高學歷為美國中央太平洋大學電腦工程研究所，於88年

    起至中華工商研究院服務迄今，並自90年起從事電腦程式有

    無涉及侵權之相關鑑定工作，本案鑑定我有參與，經由人去

    撰寫程式會產生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而經由處理器、編

    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最後會產生一個目的碼，主要是使

    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本案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

    電話機之原始碼，是利用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而有無涉及

    抄襲之鑑定方式，涉及到程式碼比對結果，確認抄襲構成實

    質相似或相同的比例，以及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邏輯、順

    序、架構、位置，當然還會參考在程式中無具備功能表達，

    但是屬於程式中的表達部分，比如說特殊註記、特殊參數，

    這些在程序中不具備執行功能，但這是開發人員於創立性、

    獨特性是創作的重要特徵，如果針對這些註記、參數或各種

    狀況是否有構成實質相同，這也是一個參考要素，至於多少

    的量體或是質體構成抄襲，要視個案而定等語（見本院智訴

    字5卷㈡第297至300頁）。

　⑵本案主要是針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以相同工具取出之

    目的碼HEX碼，轉換為16進制的編碼進行程式碼比對，在進

    行比對之前，由於程式碼中具備有可能無法排除之空字元、

    空字串、空行，在16進制代碼可能是00或FF，或者是00、FF

    的組合，針對所謂執行命令中不具備功能表達部分將其抽離

    ，我們再就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相同內容進行位址及

    編碼內容的逐行比對，可以發現在相對應的位址上有連續性

    的相同編碼內容，或是BH005電話機它的編碼內容可以對應

    東金電話機的多處相同位址。我們製作比對明細表將其分成

    3類，相同位址及編碼內容者為實質相同，部分位址改變但

    編碼內容相同則判斷為實質近似，其餘無法對應者我們判斷

    為不相同，就所得相關比例去做判斷。抽離00或FF跟00FF組

    合，這在編碼對應表上它是可以明確定義是空格或是沒有數

    字、空字串，不會執行任何程式語言，所以寫程式中間會有

    段落，會有空字、空行或換行，其呈現的編碼內容就會是00

    或FF的組合，我們認為此部分並不是符合程式語言要求的創

    意語法，所以針對此部分做抽離、濾除，剩下組成結構再去

    做逐一比對。東金電話機是否有重製BH005電話機之程式碼

    ，因未經囑託鑑定而無法回答。本案因為沒辦法確定原始程

    式碼的細節，是以16進制編碼比對，而16進制編碼是直接抽

    出來的執行碼，未經過變形，基本上是最接近原始碼，可以

    推知所有原始碼構成相同或近似比例，但還是可能要確認真

    正原始碼的一些細節，只是最接近原始碼，是否100%等同原

    始碼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沒有看見指令或程式碼的語法。

    本案鑑定結果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晶片內16進制碼

    內容，構成完全相同及相似達72.85%，這相同或相似比例有

    無可能包含所謂的字庫，因為沒有取得原始碼所以無法判定

    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00至307頁）。

　⑶而就程式碼部分來講，沒有看見本案話機所有程式是全部公

    版，鑑定過程中確實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原始

    碼，但不在鑑定事項內，不過我們還是有比對完，結論與本

    案鑑定書不會差太多，可是不確定原始碼版次，所以無法寫

    上。我們看過原始碼，所以知道內容不是全部公知，公知部

    分會有一些規格或要求。我的印象是內部比完原始程式碼超

    過50%是構成實質相似的，還有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地方是

    註解和某些參數是完全相同。我們有找到幾處的註解、參數

    是相同，若是不同系統參數要求應該是參照不同的東西，但

    是註解相同，且註解主要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文字敘述，如版

    本註記或某一個功能說明是相同的。而東金電話機、BH005

    電話機在機械執行上的表現是否一樣，因為我們沒有全部按

    完，只是初步按，有按的幾乎是對應的。倘堡華公司與東金

    電機有提供原始碼，本案鑑定結論不會不一樣，以16進制直

    接比較就好，不需再用原始碼處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

    第310至311頁、第313頁）。

　⑷準此，依上開鑑定結果及鑑定證人吳宜純證述之內容，可見

    鑑定證人就本案鑑定事項有其特別知識及經驗，並明白顯示

    其鑑定經過及結果，且經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

    金電機與辯護人詰問，亦未能推翻其方法、經過之可信性，

    則本案東金電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經比對統計後，

    兩者完全相同及近似比例既達72.85%，已有相當高度之比例

    ，且非均為公知之內容，亦有原始創作程式者本應個化之註

    解，而產生無意義內容相同之情形。佐以前述堡華公司檢附

    東金電話機機械執行後客觀表現在外之情狀，亦均與BH005

    電話機雷同，此部分復經鑑定證人吳宜純操作檢視，而得相

    同之結論（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1頁），益徵本案程式著

    作尚非為業界所公知及普遍使用，且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

    與本案程式著作間具有高度實質近似，甚至包括註解、參數

    均有相同之處，而可於客觀上評價係因重製所致。

　⒊至鑑定證人吳宜純雖證稱：沒辦法判斷東金電話機、BH005電

    話機內之註記或細節係由哪個地區的人創作，也無法判斷誰

    抄誰或誰是源頭，只能說裡面有簡體字版本、繁體字版本，

    其他無法判斷更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1頁）

    。從而，倘若純從技術上判斷，本案或亦無法排除本案程式

    著作係重製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之可能性。然查：

　⑴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時雖提出之①美思奇公司

    「2015年1月8日」簽署之「切結書」1紙（見他字3465卷㈠第

    107頁），其上記載「……所開發之軟體（電腦程式），絕無

    侵害他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②署名「馬明釗」

    之人「2016年8月1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1

    紙暨所附之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8至137頁），其

    上記載「……立證明書人……而開發設計之多功能電話機軟體（

    電腦程式）著作人，立證明書人確認該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

    確已歸屬台灣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並以交付著作原本（指令

    組合之程式碼）為憑證……」，及③署名「王飛」之授權人、

    署名「馬明釗」之被授權人「2012年5月3日」簽署之「著作

    財產權授權合同」（原文均為簡體字）1紙（見本院智訴字5

    卷㈢第65頁），其上記載「甲方授權之知識產權包括……所有

    著作權、軟件……」。惟參照上開切結書與著作財產權來源證

    明書，自標題至印刷內容均為繁體字，且均係使用「軟體」

    、「智慧財產權」等用語，均與以簡體字印刷之「著作財產

    權授權合同」內之「知識產權」、「軟件」等用語不同，且

    「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之日期為105年8月1日，更是在

    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期限之105年5月19日後（見

    他字3465卷㈠第10頁），而被告詹啟宏就此部分亦於本院準

    備程序時供稱：只有切結書是當時要作樣機、生產時，為了

    確認而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其他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

    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均係於本案涉訟後，與美思奇公司確認

    有無侵權問題時，才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的等語（見本院智

    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則前揭部分文件或係於本案涉訟

    後始由被告詹啟宏向美思奇公司取得，或係由東金電機撰擬

    後交與美思奇公司簽署，則該等證據之真實性即有疑問，尚

    無從逕自推翻前開認定。

　⑵再者，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中更具狀表示「…

    …著作人並出示如被證四所示之程式碼，以證明該電腦程式

    著作確為其所創作者……」、「……能提供程式碼之人則必為著

    作人無疑」，並提出被證四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

    5頁、第109至137頁），該被證四復經辯護人確認與渠等所

    提供之原始碼光碟內容相同，但僅為東金電話機部分原始碼

    ，非全部原始碼等情（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然

    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卻證稱：鑑定證人有提到我

    們有提供原始碼、程式碼，但我們沒有交付所謂的原始碼供

    鑑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4頁），顯見被告張朝益

    、郭世珏、詹啟宏就渠等究竟是否存有東金電話機之原始程

    式碼、是否有提供原始程式碼與偵查機關或鑑定單位一事均

    不知悉且毫無認識，難認東金電機或其任何員工於本案涉訟

    前即有實際取得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原始碼或有確認是否

    有重製或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

　⑶況堡華公司早於104年前即生產FM005電話機，於104年4月28

    日與中華電信就BH005電話機簽立材料採購契約，並與中華

    電信約定於104年5月14日交貨BH005電話機，且BH005電話機

    於104年9月即為中華電信所銷售，有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

    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供應處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

    及多功能電話機傳單各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3至27頁）在

    卷可憑，然美思奇公司於104年2月7日始將電話機樣機快遞

    與被告詹啟宏，而被告詹啟宏與美思奇公司於104年3月20日

    至同年月24日間，尚在就電話機之外觀機殼樣式、硬度為討

    論，有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偵

    字6533卷第16至19頁）可佐，益徵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時間

    顯早於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是依被告張朝益、郭世珏、

    詹啟宏、東金電機所提之證據，尚無從否定堡華公司就本案

    程式著作有著作財產權，及於客觀上應係東金電話機之電腦

    程式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推論。

　㈣有合理懷疑可認本案程式著作於本案前即經他人接觸或重製

    ：

　⒈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程式著作前身是90幾年

    開發的FM005電話機，是我們公司的大陸團隊創作，由我一

    手把團隊集合在一起，再跟大陸的相關人員共同一起創作的

    。參與的案外人陳虹、金孝文是團隊的外置人員，因為有些

    軟體語言不見得團隊內的每個人都很強，過程是透過我哥哥

    鄭長興在大陸地區的億華公司團隊研發，於105年3月間簽署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是因為有抄襲的狀況，過去有看到部分類

    似，不是完全，我們業務對本案程式著作反應出之功能非常

    了解，他只要隨便按幾下就知道是不是本案程式著作，他有

    在會議上不斷反應有人抄襲，所以才簽立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但除了東金電機外，沒有發現真正把成品拿出來。在過程

    中我只是有發現幾項，都不是很成熟，也沒有顯現出成品，

    之前有可能是外型、IC相關部分，它沒有變成成品的話，我

    們公司也不會去追究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4頁、第2

    48至251頁、第253頁、第256至257頁）。則依本案程式著作

    先前創作之過程觀之，顯非僅係由單一成員或團隊受僱專門

    研發，且成員包括大陸地區團隊或人士，亦非在特定處所完

    成，況卷內亦無其他參與創作者保密程序、條款或機制等事

    證，堡華公司迄今均未能提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歷程（見

    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50頁），且本案程式著作過去即有小部

    分疑經他人重製之情形，是客觀上可認於本案前，本案程式

    著作即可能由包含大陸地區人士在內之其他創作團隊成員所

    接觸、重製或流傳。

　⒉又被告詹啟宏係為投標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而將欲投標

    之電話機外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樣機乙節，均為被告詹啟宏

    於偵查、本院審理中陳述無誤（見他字3465卷㈠第61頁；本

    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頁、第227至228頁、第233至234頁），

    且有卷存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於103年8月8日簽立之短信

    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與模具訂購合同具體記

    載包括軟體所有權、模具細項、匯率及付款方式等相關細節

    （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另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

    間之電子郵件中，亦有由美思奇公司王瑩於103年12月2日傳

    送：「不好意思，因為玻璃和軟件方面的問題有拖延，原本

    答應您11月底要提供樣機，但是目前來看，可能要延遲到12

    月15日了哦。目前我司已從軟件公司帶回3台樣機，只是燒

    錄程序，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在測試中，先測試基本功

    能，指標會緊跟著處理。我司會爭取在12月15日左右提供樣

    機（不包括藍芽部分）給貴司。真的很抱歉！因為是首次處

    理中華電信的案子，前期計劃都有在進行，但是因為突然的

    情況比較多，所以時間上有延遲了。我司會再盡快處理。」

    等字（見偵字6533卷第12至13頁；本院審智訴字3卷第67至6

    8頁），足見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依約亦係由美思奇公

    司負責，然因美思奇公司無此部分專業，故再將該部分交由

    其他軟體公司處理，此部分亦有堡華公司提出案外人廣東騰

    德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他字3465卷㈡第42

    頁、第43頁），即美思奇公司段珊珊傳送：「我們有軟件工

    程，就是馬工。但是我們不能獨立開發，需要跟軟件公司合

    作。您給我們開發或者是給我們方案都可以的。」、「我司

    的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以後關於軟件方面的問題可以諮詢馬

    工」等字為證，並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

    機提出「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中記載之被授權人為「馬明

    釗」（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等情相符。是被告詹啟宏

    於決定投標後，即與不具電腦程式專業之美思奇公司簽約依

    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開發電話機，且其內之電腦程

    式亦係由美思奇公司全權處理一事，應可採信。

　⒊準此，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過程中，既有不同之他人或大陸

    地區人士參與創作或接觸，亦無其他客觀上保密之機制、程

    序或條款，而不能防免其流傳或重製，且堡華公司於本案之

    前即有多次發現有遭他人抄襲可能之情形，則本案由大陸地

    區美思奇公司製作之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有與本案程

    式著作雷同之情節，容有合理懷疑係因他人先前即有接觸或

    重製本案程式著作所致。

　㈤卷內尚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有重

    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故意：

　⒈證人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東金電機營業項目是高低壓

    配電盤和其他鈑金業務，沒有自有產品，都是代工，也沒有

    從事電腦軟體研發或電話機研發、製造、銷售之業務。東金

    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合作協議書所載日期為103年8月8日是因

    為中華電信於90幾年時，就有採購同樣的東西，我之前就有

    在關注此產品，且每年招標內容都一樣，只是附加條款會多

    一些小的注意事項，所以我就提供103年或104年的規格與美

    思奇公司。中華電信一般公告日期是5月，我提前一年與美

    思奇談合作，因為生產製造、開模都需要時間。東金電機與

    美思奇公司的協議書是美思奇公司所擬定，從簽約之103年8

    月8日至105年5月19日間美思奇公司都在生產，最後是約於1

    05年投標前1至2週趕出來，我有測試國際長途電話撥話按鍵

    、基本按鍵、使用功能等中華電信要求的規格，但如何生產

    製造我就不清楚，之後就委託中華電信研究所自行送測。當

    初與美思奇公司洽談合作時，有要求他們不可以違反中華民

    國法律，但我在拿到美思奇公司的成品後，沒有就著作權的

    部分確認，對方只有寫一份切結保證書給我，我認為我是買

    商品，我沒有概念會違反著作權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

    第222至223頁、第228頁、第237至241頁），並有相關簽約

    文件（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第107頁）為證，業如前

    述，足見被告詹啟宏確係於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

    期限（105年5月19日）之1年多前，即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

    作生產東金電話機，且渠等簽約前，具有錄音功能之BH005

    電話機行銷機亦尚未為中華電信所公開銷售（依起訴書記載

    為104年5月14日開始販售），且於該時堡華公司亦尚未受讓

    與而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輔以被告詹啟宏於本

    院審理時供稱：我只有提供電話機外觀照片及中華電信電話

    機採購案之文件、規則給美思奇公司，沒有提供電話機實機

    給美思奇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則被

    告詹啟宏既無任何電話機或電腦程式之專業，並早於BH005

    電話機公開銷售前即將電話機及其內之電腦程式開發委由美

    思奇公司為之，難認其於簽約開發東金電話機時有何違反著

    作權之故意。

　⒉又證人鄭長城於112年5月2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有生

    產型號BH005之電話機，是我們自己開發的，開發時間大約

    是102年、103年，供中華電信行銷使用。起初我們是做FM00

    5電話機，之後才受中華電信邀請作了BH005，這兩款電話機

    大同小異，晶片相同，唯一功能差異是電話錄音。東金電機

    提供中華電信的電話機是我們的行銷機不是投標機，我們的

    投標機沒有錄音功能，行銷機才有，而東金電機的投標機有

    錄音功能。東金電機就我了解是機械加工的公司。我不清楚

    所謂電腦軟體著作、前置碼與程式碼為何，我不是專業。FM

    005迄今已經交給中華電信約12至13年，大約是於90年間就

    提供與中華電信，但BH005多功能電話機製作完成後，電腦

    程式都是不斷更新，只要稍微有BUG，我們就會進行更新，B

    H005的電腦程式是後製的，是透過FM005去改變產生，相關

    電話機前置碼、程式碼我們需要大約3至6月間完成，電腦程

    式是透過電腦燒錄在晶片裡，發現問題就會在日後的電話機

    內針對晶片跟電腦程式進行更新，我有聽過晶片跟晶片燒錄

    檔可以逆向工程作出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

    、第246頁、第248至252頁、第254至256頁），而鄭長城前

    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堡華公司更係BH005電話

    機之生產者，惟鄭長城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因其非相關電腦程

    式領域之專業人士，對何謂電腦軟體、前置碼、程式碼之定

    義等均無從回答，而東金電機亦非經營此領域之公司，被告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同無電腦程式之專業，是縱認被告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東金電話機開發完成前，有接觸

    BH005電話機之可能，亦無從憑此推論渠等即有接觸本案程

    式著作。

　⒊再者，觀諸本案鑑定方式，係將程式碼轉成HEX檔（即執行檔

    ），以供燒錄進韌體（晶片）裡，而該等HEX檔無法經由反

    組譯設備或工具，得以精確、完整的還原全數原始程式碼（

    逆向翻譯方式無法產生百分之百正確率，反而可能令反組譯

    後程式產生錯誤），故以前開HEX檔呈現之16進制編碼作為

    比對標的（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15頁），及

    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

    本案原始碼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產生一個

    目的碼，這個目的碼主要是讓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反組

    譯則是在取得程式後，可以經由相關工具盡量還原原始程式

    碼的原始語意。本案鑑定時，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及BH005

    電話機之原始碼，是經由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因為BH005

    電話機的程式碼已經燒錄在它的晶片內，該晶片規格為8051

    ，8051程式碼裡面所記載的程式碼為目的碼，通常稱為機器

    語言，目的碼不等於原始碼，而已經經由編譯器進行編譯轉

    換為執行目的的機器語言，並燒錄在8051中，故8051晶片內

    的程式碼，是已經有多項工具產出的結果，經由編譯器編譯

    完成，已經將原始碼轉換成8051晶片可以執行的低階機器語

    言，即所謂HEX檔。本案雖有寫一個原始程式碼，但該程式

    碼並不是提供系統或應用程式軟體介面上來完成，他是將它

    燒錄在硬體8051晶片中，8051是較早期的晶片，以位元素而

    言無法裝載高階語言即本案原始程式碼，所以會用較低階的

    機器語言來完成相同指令，會用好幾個工具來完成其目的，

    可能有編譯器、處理器、組譯程式等程序將其作為機器語言

    。通常變成硬體狀態下可以取得HEX檔，該檔案為執行檔，

    也就是本案所稱可以轉為16進制編碼結果，HEX檔是沒有辦

    法經由前面所述的軟體對軟體之反組譯方式完成原始程式碼

    的呈現，縱使可以執行一些測試方式，但可能會產生無法預

    期的結果，或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接近原始程式碼，會出現程

    式翻譯錯誤或翻譯不完全，或無法貼近檔案。就像是另存新

    檔改變副檔名，轉了好多次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檔，他燒錄在

    硬體，硬體有硬體的規格，原始程式碼為了符合硬體規格使

    用其機器語言，而非使用軟體原始程式碼語言，所以兩者是

    不一樣的編碼行為，8051認的是位址，指令就是給位址、動

    作，他就會處理，高階語言寫到邏輯、結構、運算，所以轉

    換成低階語言是無法還原原始程式碼看到全部程式語法等語

    （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8至299頁、第301至303頁、第308

    頁），是實際上無法透過任何反組譯設備或工具以精確、完

    整的還原BH005電話機內全部原始程式碼，而被告詹啟宏既

    無相關電腦程式編碼、撰寫之專業，亦無相關反組譯設備或

    工具，且單自BH005電話機之晶片無從知悉其內電腦程式之

    原始碼內容，更況尚無從透過反組譯的方式取得本案程式著

    作原始碼，難認被告詹啟宏有實際接觸本案程式著作之能力

    與機會，而得逕將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提供與美思奇公司重

    製。基此，本案既無從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備

    製作電話機或其內電腦程式編輯之專業，且亦無從以反組譯

    之方式自BH005電話機內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原始碼，而東

    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又均係轉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是

    卷內即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認被告詹啟宏知悉、參與或支配本

    案程式著作之重製過程，自難認被告詹啟宏有為本案犯行之

    故意。

　⒋另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業務經理，直

    屬長官為負責人兼經理張朝益、副總經理郭世珏，業務上我

    與張朝益不會有接觸，東金電機是分層負責，業務事項不需

    要直接跟張朝益開會或報告，如果有標案或大型業務訂單成

    立，需要在會議上向郭世珏報告。當初會參與中華電信多功

    能SA504A365採購案是因為我的業務本來就是負責中華電信

    ，就會定期上網瀏覽有哪些標案適合東金電機投標、生產、

    製造，決定參與投標是由我決定即可。我們是找美思奇公司

    採購產品，向他們說明中華電信的規範及材規，是單純的買

    賣交易，因為我的工作是品管跟研發，所以這部份是我負責

    ，與美思奇談好後，再向張朝益報告、用印，後續協議的履

    約、執行也都是由我負責，張朝益、郭世珏都沒有參與，且

    標案開模屬研發案件，由我負責，過程中都不需要向張朝益

    、郭世珏報告。標案產品製造出來後，就是送到中華電信研

    究所驗證是否符合規格，後續是透過中華電信人員才知道有

    侵權可能，這時候我才與張朝益、郭世珏報告等語（本院智

    訴字5卷㈡第223至232頁），可見本案無論與美思奇公司簽約

    或是後續東金電話機之生產、製造等事宜，均係由被告詹啟

    宏作為業務經理而第一線處理，是除被告詹啟宏確有參與本

    案標案過程外，依卷內證據均無從認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

    有參與本案標案之簽約、履約或執行等事宜，檢察官亦未提

    出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主導該標案何等具體

    內容，更無其他具體事證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本案程

    式著作重製與否有何關聯，自難認渠等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故

    意。

　㈥無從認定法人犯罪：

　　公訴意旨以被告東金電機因其代表人、受雇人執行業務而犯

    上開罪嫌，從而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

    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惟被告張朝益、

    郭世珏及詹啟宏部分既不能認定犯罪，被告東金電機即無從

    成罪。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

    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

    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渠等犯罪，應均為無罪之

    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提起公訴，檢察官古御詩、朱秀晴到庭執行

職務，及檢察官賴心怡提起上訴後，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

發回，檢察官翟恆威、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念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訴更一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東金電機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張朝益







被      告  郭世珏







            詹啟宏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信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調偵字第75號）及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6411號），本院判決後（110年度智訴字第5號、110年度智訴字第6號），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刑智上訴字第5號），本院更行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朝益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之被告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東金電機）負責人，被告郭世珏、詹啟宏分別為東金電機副總經理、業務經理。渠3人明知型號BH005號多功能電話機（下稱B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軟體，係告訴人堡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堡華公司）開發完成之電腦程式著作（下稱本案程式著作），並於民國104年5月14日提供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門市販售之電話機，而本案程式著作財產權係屬堡華公司所有，非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重製，詎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竟共同基於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未經堡華公司同意或授權，於105年5月19日前之某不詳時間、地點，擅自重製BH005電話機內之本案程式著作，製作與堡華公司BH005電話機相同之功能、字幕顯示及音樂鈴聲之電話機（下稱東金電話機），並以東金電機名義，參與中華電信公司105年5月19日公開招標之「多功能電話機SA504A365採購案」（下稱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經現場人員檢測發現東金電機提出之東金電話機功能、字幕顯示、音樂鈴聲及程式內Bug（即錯誤），均與堡華公司提出之BH005電話機相同，始悉上情。因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均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且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

二、程序部分（本案告訴合法，且未據撤回）：

　㈠按告訴乃論之罪，僅對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或撤回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其他犯罪事實之全部，此即所謂告訴之客觀不可分之問題，因其效力之判斷，法律無明文規定，自應衡酌訴訟客體原係以犯罪事實之個數為計算標準之基本精神，以及告訴乃論之罪本容許被害人決定訴追與否之立法目的以為判斷之基準。犯罪事實全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且被害人相同時，若其行為為一個且為一罪時（如接續犯、繼續犯），其告訴或撤回之效力固及於全部。但如係裁判上一罪，由於其在實體法上係數罪，而屬數個訴訟客體，僅因訴訟經濟而予以擬制為一罪，因此被害人本可選擇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部分予以訴追，被害人僅就其中一部分為告訴或撤回，其效力應不及於全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55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於105年6月3日由堡華公司及告訴代理人徐維良律師提出告訴狀時，已清楚敘明東金電話機係使用未經堡華公司授權之「本案程式著作及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等字（見他字3465卷㈠第1頁），並於105年6月29日由告訴代理人曹詩羽律師、李旦律師明確向檢察官表示：「主張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為本案程式著作、音樂答鈴之編輯著作」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52頁）。惟告訴代理人李旦律師於105年7月20日即具狀表示：「告訴狀固曾指訴『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並引用著作權法第7條之編輯著作，告訴人已不再主張『來電鈴聲』之曲目編輯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等字（見他字3465卷㈠第64頁反面），並於同日當庭向檢察官表示：「編輯答鈴部分，告訴人要撤回告訴」、「告訴人只主張電腦程式著作部分……」等語（見他字3465卷㈠第60頁），足見堡華公司認「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屬類型不同之著作，故區辨為不同客體而分別提起告訴，且前揭著作實際上亦屬可分，此觀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10款、第7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準此，倘堡華公司所提告之「電腦程式著作」與「音樂答鈴編輯」均構成犯罪客體，而在法律上可能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然依前開說明，堡華公司本得選擇僅就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予以訴追，是其僅就關於「音樂答鈴編輯」部分撤回告訴，此撤回之效力自不及於本案程式著作。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及其辯護人主張因堡華公司已於105年7月20日偵訊時撤回犯罪事實之一部告訴，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應認堡華公司已經就全部犯罪事實撤回告訴等語即屬無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且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無非係以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堡華公司代表人鄭長興之證述、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著作權登記申請書、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書及同意書、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契約編號SA00000000）及中華電信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文暨下訂通知明細表、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SA504A365購案投標須知條款、材料採購契約、廠商報價單、BH005電話機測試資料及照片、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東金電機員工與惠州市惠陽區美思奇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美思奇公司）間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書（原文為簡體字部分，均以繁體字表示，以下同）、模具訂購合同、切結書、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美思奇公司人員之電子郵件、堡華公司與被告詹啟宏間之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固均坦承東金電機有於103年8月8日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開發符合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規格之電話機，並以美思奇公司交付之東金電話機進行投標，且與本案相關之事務均係由被告詹啟宏負責等情，惟均否認有何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均辯稱：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決定、負責，我們對這個案件不清楚，也沒有經手東金電話機內電腦程式等語；被告詹啟宏則辯稱：我們是依照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去投標，並依照該規格向美思奇公司採購電話機。這次是東金電機首次與美思奇公司合作，我們在與美思奇公司訂定採購合約時即有註明不能侵犯他人權利，並有簽立切結書，拿到東金電話機後，就交由中華電信測試、驗證是否符合他們要求的規格。我認為我是在進行採購，且雙方已簽訂不可侵權的合約，我不知道美思奇公司會使用侵害著作權的電腦程式等語；被告東金電機辯稱：因東金電機員工均無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故亦不構成犯罪等語。辯護人則以：本案程式著作不具有原創性，且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係由被告詹啟宏1人負責，被告張朝益雖為負責人、被告郭世珏為業務副總，而均為管理階層，然渠等對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詳細內容不知情，且依起訴書記載亦未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被告詹啟宏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事實。此外，被告詹啟宏在委託美思奇公司製作電話機時，已經要求美思奇公司須符合中華電信採購規格，及提出著作權來源證明書等文件，是被告詹啟宏實不知悉本案有何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無違反著作權法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等語。

六、經查：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詹啟宏供承在卷（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核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之供述相符（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並有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㈠、附加條款等件各1份（見偵字6533卷第22至74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程式著作應屬堡華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證人即堡華公司總經理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前於90幾年即為中華電信製作型號FM005號電話機，並有本案程式著作，但因為當時觀念不成熟故未登記。而本案程式著作係由案外人陳虹、金孝文及堡華公司等人所組成之團隊一起完成創作，陳虹、金孝文都是堡華公司之外置人員，後來因為中華電信業務擴大，因此於102、103年間開發BH005電話機，原先是供中華電信作為行銷使用，後由中華電信在各地營運處販售，FM005與BH005號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功能是電話錄音。另本案程式著作係先由我於102年7月10日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後因堡華公司要投標中華電信標案而由我於105年3月10日讓與堡華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8至251頁、第254至256頁）。又本案程式著作係由若干第三人團隊協力完成後，由鄭長城於102年間取得著作財產權後，再於105年間轉讓予堡華公司，且原始創作人包含大陸地區人士「陳虹」、「金孝文」等情，亦有鄭長城與「陳虹」、「金孝文」簽署之102年7月10日同意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66頁）、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著作權暨智慧權登記委員會之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34頁）可佐，且前開著作權存證登記證書係於105年3月17日收件，並於同年4月19日登記，顯非因本案而臨訟製作提出，核與證人鄭長城前揭就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讓與過程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現應為堡華公司所有。

　㈢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可認係重製本案程式著作：

　⒈依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4年至迄今均為堡華公司總經理，東金電機是從事機械加工的公司，我們會發現東金電機有侵害著作權一事是因為他們拿我們流通在外的行銷機去參加中華電信的投標，在那段時間臺灣要開發這種東西並不常見，我們提供給中華電信的FM005、BH005電話機內建之晶片均相同，只是一個有錄音功能，一個沒有錄音功能。我們判定東金電話機有仿冒堡華公司行銷機即BH005電話機是因為只有行銷機有錄音功能，投標機沒有，我們之前也沒有跟東金電機合作過，也沒有與美思奇公司有往來，也沒有公開本案程式著作給任何廠商，且是燒在FM005、BH005電話機內的晶片。市場上有很多晶片銷售公司，這份行業是非常窄的，只要稍微一問大概七八成都知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技術，10幾年前臺灣是電話機生產王，現在臺灣要找電話機設計很好的公司很難找，依照我們的經驗，如果要由我們完成相關電話機的前置碼與程式碼的話，至少需要3個月到半年才能寫出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2頁、第245至248頁、第251至254頁、第257頁）。佐以堡華公司提出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關於功能表選單、中文輸入字庫所呈現之形式、順序、編排方式、字體、和弦音樂曲目、順序，及操作顯現之錯誤等內容之比對結果，可見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之機械操作結果大致相同，足認東金電話機與BH005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應極為相似，始可在機械操作上有極其雷同之呈現，此亦有話機、操作照片及選單列表等比對結果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8至30頁、第81至85頁）可憑。而電話機既係藉由電腦程式及外部人員之操作而為機械表現，且東金電話機表現之邏輯、流程、外觀甚至於錯誤之處，均與BH005電話機操作顯示之情形相似，則此顯非得由隨意、獨立之原始創作程式語言設計所致，是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於客觀上有高度可能係重製自本案程式著作。

　⒉又堡華公司及東金電機參與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時所分別提交之BH005電話機、東金電話機，經送鑑定後，由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之鑑定人員自該等話機晶片中各讀取出16進制編碼進行分析比對，比對內容為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話機之44,582行，其中一、完全相同(67.78%)：行數共計30,218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及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完全相同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67.78%。二、近似(5.07%)：行數共計2,260行，行數顯示之區段相對位置不同、內容完全相同之結果，又，BH005電話機單一行數顯示區段相對位置具有內容與東金電話機一個以上行數顯示區段相對位置之內容為完全相同之結果，該等近似之部分佔44,582行之比例約5.07%。是經比對統計後，BH005電話機與東金電話機所取出之HEX檔，兩者構成相同及近似之比例為72.85%等語（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23至24頁）。此外，觀諸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即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最高學歷為美國中央太平洋大學電腦工程研究所，於88年起至中華工商研究院服務迄今，並自90年起從事電腦程式有無涉及侵權之相關鑑定工作，本案鑑定我有參與，經由人去撰寫程式會產生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而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最後會產生一個目的碼，主要是使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本案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之原始碼，是利用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而有無涉及抄襲之鑑定方式，涉及到程式碼比對結果，確認抄襲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比例，以及構成實質相似或相同的邏輯、順序、架構、位置，當然還會參考在程式中無具備功能表達，但是屬於程式中的表達部分，比如說特殊註記、特殊參數，這些在程序中不具備執行功能，但這是開發人員於創立性、獨特性是創作的重要特徵，如果針對這些註記、參數或各種狀況是否有構成實質相同，這也是一個參考要素，至於多少的量體或是質體構成抄襲，要視個案而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7至300頁）。

　⑵本案主要是針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以相同工具取出之目的碼HEX碼，轉換為16進制的編碼進行程式碼比對，在進行比對之前，由於程式碼中具備有可能無法排除之空字元、空字串、空行，在16進制代碼可能是00或FF，或者是00、FF的組合，針對所謂執行命令中不具備功能表達部分將其抽離，我們再就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相同內容進行位址及編碼內容的逐行比對，可以發現在相對應的位址上有連續性的相同編碼內容，或是BH005電話機它的編碼內容可以對應東金電話機的多處相同位址。我們製作比對明細表將其分成3類，相同位址及編碼內容者為實質相同，部分位址改變但編碼內容相同則判斷為實質近似，其餘無法對應者我們判斷為不相同，就所得相關比例去做判斷。抽離00或FF跟00FF組合，這在編碼對應表上它是可以明確定義是空格或是沒有數字、空字串，不會執行任何程式語言，所以寫程式中間會有段落，會有空字、空行或換行，其呈現的編碼內容就會是00或FF的組合，我們認為此部分並不是符合程式語言要求的創意語法，所以針對此部分做抽離、濾除，剩下組成結構再去做逐一比對。東金電話機是否有重製BH005電話機之程式碼，因未經囑託鑑定而無法回答。本案因為沒辦法確定原始程式碼的細節，是以16進制編碼比對，而16進制編碼是直接抽出來的執行碼，未經過變形，基本上是最接近原始碼，可以推知所有原始碼構成相同或近似比例，但還是可能要確認真正原始碼的一些細節，只是最接近原始碼，是否100%等同原始碼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沒有看見指令或程式碼的語法。本案鑑定結果認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晶片內16進制碼內容，構成完全相同及相似達72.85%，這相同或相似比例有無可能包含所謂的字庫，因為沒有取得原始碼所以無法判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00至307頁）。

　⑶而就程式碼部分來講，沒有看見本案話機所有程式是全部公版，鑑定過程中確實有取得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原始碼，但不在鑑定事項內，不過我們還是有比對完，結論與本案鑑定書不會差太多，可是不確定原始碼版次，所以無法寫上。我們看過原始碼，所以知道內容不是全部公知，公知部分會有一些規格或要求。我的印象是內部比完原始程式碼超過50%是構成實質相似的，還有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地方是註解和某些參數是完全相同。我們有找到幾處的註解、參數是相同，若是不同系統參數要求應該是參照不同的東西，但是註解相同，且註解主要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文字敘述，如版本註記或某一個功能說明是相同的。而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在機械執行上的表現是否一樣，因為我們沒有全部按完，只是初步按，有按的幾乎是對應的。倘堡華公司與東金電機有提供原始碼，本案鑑定結論不會不一樣，以16進制直接比較就好，不需再用原始碼處理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1頁、第313頁）。

　⑷準此，依上開鑑定結果及鑑定證人吳宜純證述之內容，可見鑑定證人就本案鑑定事項有其特別知識及經驗，並明白顯示其鑑定經過及結果，且經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與辯護人詰問，亦未能推翻其方法、經過之可信性，則本案東金電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經比對統計後，兩者完全相同及近似比例既達72.85%，已有相當高度之比例，且非均為公知之內容，亦有原始創作程式者本應個化之註解，而產生無意義內容相同之情形。佐以前述堡華公司檢附東金電話機機械執行後客觀表現在外之情狀，亦均與BH005電話機雷同，此部分復經鑑定證人吳宜純操作檢視，而得相同之結論（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1頁），益徵本案程式著作尚非為業界所公知及普遍使用，且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與本案程式著作間具有高度實質近似，甚至包括註解、參數均有相同之處，而可於客觀上評價係因重製所致。

　⒊至鑑定證人吳宜純雖證稱：沒辦法判斷東金電話機、BH005電話機內之註記或細節係由哪個地區的人創作，也無法判斷誰抄誰或誰是源頭，只能說裡面有簡體字版本、繁體字版本，其他無法判斷更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0至311頁）。從而，倘若純從技術上判斷，本案或亦無法排除本案程式著作係重製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之可能性。然查：

　⑴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時雖提出之①美思奇公司「2015年1月8日」簽署之「切結書」1紙（見他字3465卷㈠第107頁），其上記載「……所開發之軟體（電腦程式），絕無侵害他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②署名「馬明釗」之人「2016年8月1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1紙暨所附之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8至137頁），其上記載「……立證明書人……而開發設計之多功能電話機軟體（電腦程式）著作人，立證明書人確認該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確已歸屬台灣東金電機有限公司，並以交付著作原本（指令組合之程式碼）為憑證……」，及③署名「王飛」之授權人、署名「馬明釗」之被授權人「2012年5月3日」簽署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原文均為簡體字）1紙（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其上記載「甲方授權之知識產權包括……所有著作權、軟件……」。惟參照上開切結書與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自標題至印刷內容均為繁體字，且均係使用「軟體」、「智慧財產權」等用語，均與以簡體字印刷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內之「知識產權」、「軟件」等用語不同，且「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之日期為105年8月1日，更是在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期限之105年5月19日後（見他字3465卷㈠第10頁），而被告詹啟宏就此部分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只有切結書是當時要作樣機、生產時，為了確認而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其他著作財產權來源證明書、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均係於本案涉訟後，與美思奇公司確認有無侵權問題時，才要求美思奇公司提供的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㈠第125頁），則前揭部分文件或係於本案涉訟後始由被告詹啟宏向美思奇公司取得，或係由東金電機撰擬後交與美思奇公司簽署，則該等證據之真實性即有疑問，尚無從逕自推翻前開認定。

　⑵再者，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偵查中更具狀表示「……著作人並出示如被證四所示之程式碼，以證明該電腦程式著作確為其所創作者……」、「……能提供程式碼之人則必為著作人無疑」，並提出被證四程式碼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105頁、第109至137頁），該被證四復經辯護人確認與渠等所提供之原始碼光碟內容相同，但僅為東金電話機部分原始碼，非全部原始碼等情（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然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卻證稱：鑑定證人有提到我們有提供原始碼、程式碼，但我們沒有交付所謂的原始碼供鑑定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314頁），顯見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就渠等究竟是否存有東金電話機之原始程式碼、是否有提供原始程式碼與偵查機關或鑑定單位一事均不知悉且毫無認識，難認東金電機或其任何員工於本案涉訟前即有實際取得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原始碼或有確認是否有重製或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情事。

　⑶況堡華公司早於104年前即生產FM005電話機，於104年4月28日與中華電信就BH005電話機簽立材料採購契約，並與中華電信約定於104年5月14日交貨BH005電話機，且BH005電話機於104年9月即為中華電信所銷售，有中華電信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材料採購契約、供應處104年5月4日SA00000000號函及多功能電話機傳單各1份（見他字3465卷㈠第23至27頁）在卷可憑，然美思奇公司於104年2月7日始將電話機樣機快遞與被告詹啟宏，而被告詹啟宏與美思奇公司於104年3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間，尚在就電話機之外觀機殼樣式、硬度為討論，有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偵字6533卷第16至19頁）可佐，益徵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時間顯早於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是依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所提之證據，尚無從否定堡華公司就本案程式著作有著作財產權，及於客觀上應係東金電話機之電腦程式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推論。

　㈣有合理懷疑可認本案程式著作於本案前即經他人接觸或重製：

　⒈證人鄭長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程式著作前身是90幾年開發的FM005電話機，是我們公司的大陸團隊創作，由我一手把團隊集合在一起，再跟大陸的相關人員共同一起創作的。參與的案外人陳虹、金孝文是團隊的外置人員，因為有些軟體語言不見得團隊內的每個人都很強，過程是透過我哥哥鄭長興在大陸地區的億華公司團隊研發，於105年3月間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書是因為有抄襲的狀況，過去有看到部分類似，不是完全，我們業務對本案程式著作反應出之功能非常了解，他只要隨便按幾下就知道是不是本案程式著作，他有在會議上不斷反應有人抄襲，所以才簽立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但除了東金電機外，沒有發現真正把成品拿出來。在過程中我只是有發現幾項，都不是很成熟，也沒有顯現出成品，之前有可能是外型、IC相關部分，它沒有變成成品的話，我們公司也不會去追究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4頁、第248至251頁、第253頁、第256至257頁）。則依本案程式著作先前創作之過程觀之，顯非僅係由單一成員或團隊受僱專門研發，且成員包括大陸地區團隊或人士，亦非在特定處所完成，況卷內亦無其他參與創作者保密程序、條款或機制等事證，堡華公司迄今均未能提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歷程（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50頁），且本案程式著作過去即有小部分疑經他人重製之情形，是客觀上可認於本案前，本案程式著作即可能由包含大陸地區人士在內之其他創作團隊成員所接觸、重製或流傳。

　⒉又被告詹啟宏係為投標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而將欲投標之電話機外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樣機乙節，均為被告詹啟宏於偵查、本院審理中陳述無誤（見他字3465卷㈠第61頁；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頁、第227至228頁、第233至234頁），且有卷存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於103年8月8日簽立之短信電話項目軟件技術開發費用合作協議與模具訂購合同具體記載包括軟體所有權、模具細項、匯率及付款方式等相關細節（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另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間之電子郵件中，亦有由美思奇公司王瑩於103年12月2日傳送：「不好意思，因為玻璃和軟件方面的問題有拖延，原本答應您11月底要提供樣機，但是目前來看，可能要延遲到12月15日了哦。目前我司已從軟件公司帶回3台樣機，只是燒錄程序，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在測試中，先測試基本功能，指標會緊跟著處理。我司會爭取在12月15日左右提供樣機（不包括藍芽部分）給貴司。真的很抱歉！因為是首次處理中華電信的案子，前期計劃都有在進行，但是因為突然的情況比較多，所以時間上有延遲了。我司會再盡快處理。」等字（見偵字6533卷第12至13頁；本院審智訴字3卷第67至68頁），足見東金電話機內之電腦程式依約亦係由美思奇公司負責，然因美思奇公司無此部分專業，故再將該部分交由其他軟體公司處理，此部分亦有堡華公司提出案外人廣東騰德與美思奇公司員工間之電子郵件1份（見他字3465卷㈡第42頁、第43頁），即美思奇公司段珊珊傳送：「我們有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但是我們不能獨立開發，需要跟軟件公司合作。您給我們開發或者是給我們方案都可以的。」、「我司的軟件工程就是馬工，以後關於軟件方面的問題可以諮詢馬工」等字為證，並與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東金電機提出「著作財產權授權合同」中記載之被授權人為「馬明釗」（見本院智訴字5卷㈢第65頁）等情相符。是被告詹啟宏於決定投標後，即與不具電腦程式專業之美思奇公司簽約依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規格開發電話機，且其內之電腦程式亦係由美思奇公司全權處理一事，應可採信。

　⒊準此，本案程式著作之創作過程中，既有不同之他人或大陸地區人士參與創作或接觸，亦無其他客觀上保密之機制、程序或條款，而不能防免其流傳或重製，且堡華公司於本案之前即有多次發現有遭他人抄襲可能之情形，則本案由大陸地區美思奇公司製作之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有與本案程式著作雷同之情節，容有合理懷疑係因他人先前即有接觸或重製本案程式著作所致。

　㈤卷內尚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有重製本案程式著作之故意：

　⒈證人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東金電機營業項目是高低壓配電盤和其他鈑金業務，沒有自有產品，都是代工，也沒有從事電腦軟體研發或電話機研發、製造、銷售之業務。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合作協議書所載日期為103年8月8日是因為中華電信於90幾年時，就有採購同樣的東西，我之前就有在關注此產品，且每年招標內容都一樣，只是附加條款會多一些小的注意事項，所以我就提供103年或104年的規格與美思奇公司。中華電信一般公告日期是5月，我提前一年與美思奇談合作，因為生產製造、開模都需要時間。東金電機與美思奇公司的協議書是美思奇公司所擬定，從簽約之103年8月8日至105年5月19日間美思奇公司都在生產，最後是約於105年投標前1至2週趕出來，我有測試國際長途電話撥話按鍵、基本按鍵、使用功能等中華電信要求的規格，但如何生產製造我就不清楚，之後就委託中華電信研究所自行送測。當初與美思奇公司洽談合作時，有要求他們不可以違反中華民國法律，但我在拿到美思奇公司的成品後，沒有就著作權的部分確認，對方只有寫一份切結保證書給我，我認為我是買商品，我沒有概念會違反著作權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2至223頁、第228頁、第237至241頁），並有相關簽約文件（見他字3465卷㈠第74至76頁、第107頁）為證，業如前述，足見被告詹啟宏確係於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截止投標期限（105年5月19日）之1年多前，即與美思奇公司簽約合作生產東金電話機，且渠等簽約前，具有錄音功能之BH005電話機行銷機亦尚未為中華電信所公開銷售（依起訴書記載為104年5月14日開始販售），且於該時堡華公司亦尚未受讓與而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輔以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只有提供電話機外觀照片及中華電信電話機採購案之文件、規則給美思奇公司，沒有提供電話機實機給美思奇公司等語（見本院智訴更一字1卷㈡第46頁），則被告詹啟宏既無任何電話機或電腦程式之專業，並早於BH005電話機公開銷售前即將電話機及其內之電腦程式開發委由美思奇公司為之，難認其於簽約開發東金電話機時有何違反著作權之故意。

　⒉又證人鄭長城於112年5月2日本院審理時證稱：堡華公司有生產型號BH005之電話機，是我們自己開發的，開發時間大約是102年、103年，供中華電信行銷使用。起初我們是做FM005電話機，之後才受中華電信邀請作了BH005，這兩款電話機大同小異，晶片相同，唯一功能差異是電話錄音。東金電機提供中華電信的電話機是我們的行銷機不是投標機，我們的投標機沒有錄音功能，行銷機才有，而東金電機的投標機有錄音功能。東金電機就我了解是機械加工的公司。我不清楚所謂電腦軟體著作、前置碼與程式碼為何，我不是專業。FM005迄今已經交給中華電信約12至13年，大約是於90年間就提供與中華電信，但BH005多功能電話機製作完成後，電腦程式都是不斷更新，只要稍微有BUG，我們就會進行更新，BH005的電腦程式是後製的，是透過FM005去改變產生，相關電話機前置碼、程式碼我們需要大約3至6月間完成，電腦程式是透過電腦燒錄在晶片裡，發現問題就會在日後的電話機內針對晶片跟電腦程式進行更新，我有聽過晶片跟晶片燒錄檔可以逆向工程作出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43至245頁、第246頁、第248至252頁、第254至256頁），而鄭長城前為本案程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堡華公司更係BH005電話機之生產者，惟鄭長城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因其非相關電腦程式領域之專業人士，對何謂電腦軟體、前置碼、程式碼之定義等均無從回答，而東金電機亦非經營此領域之公司，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同無電腦程式之專業，是縱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於東金電話機開發完成前，有接觸BH005電話機之可能，亦無從憑此推論渠等即有接觸本案程式著作。

　⒊再者，觀諸本案鑑定方式，係將程式碼轉成HEX檔（即執行檔），以供燒錄進韌體（晶片）裡，而該等HEX檔無法經由反組譯設備或工具，得以精確、完整的還原全數原始程式碼（逆向翻譯方式無法產生百分之百正確率，反而可能令反組譯後程式產生錯誤），故以前開HEX檔呈現之16進制編碼作為比對標的（見話機程式碼重製鑑定研究報告書第15頁），及鑑定證人吳宜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始碼即原始程式碼，本案原始碼經由處理器、編譯器、組譯程式等工具產生一個目的碼，這個目的碼主要是讓運作的IC可以執行工作，反組譯則是在取得程式後，可以經由相關工具盡量還原原始程式碼的原始語意。本案鑑定時，沒有取得東金電話機及BH005電話機之原始碼，是經由相關工具取得目的碼，因為BH005電話機的程式碼已經燒錄在它的晶片內，該晶片規格為8051，8051程式碼裡面所記載的程式碼為目的碼，通常稱為機器語言，目的碼不等於原始碼，而已經經由編譯器進行編譯轉換為執行目的的機器語言，並燒錄在8051中，故8051晶片內的程式碼，是已經有多項工具產出的結果，經由編譯器編譯完成，已經將原始碼轉換成8051晶片可以執行的低階機器語言，即所謂HEX檔。本案雖有寫一個原始程式碼，但該程式碼並不是提供系統或應用程式軟體介面上來完成，他是將它燒錄在硬體8051晶片中，8051是較早期的晶片，以位元素而言無法裝載高階語言即本案原始程式碼，所以會用較低階的機器語言來完成相同指令，會用好幾個工具來完成其目的，可能有編譯器、處理器、組譯程式等程序將其作為機器語言。通常變成硬體狀態下可以取得HEX檔，該檔案為執行檔，也就是本案所稱可以轉為16進制編碼結果，HEX檔是沒有辦法經由前面所述的軟體對軟體之反組譯方式完成原始程式碼的呈現，縱使可以執行一些測試方式，但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或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接近原始程式碼，會出現程式翻譯錯誤或翻譯不完全，或無法貼近檔案。就像是另存新檔改變副檔名，轉了好多次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檔，他燒錄在硬體，硬體有硬體的規格，原始程式碼為了符合硬體規格使用其機器語言，而非使用軟體原始程式碼語言，所以兩者是不一樣的編碼行為，8051認的是位址，指令就是給位址、動作，他就會處理，高階語言寫到邏輯、結構、運算，所以轉換成低階語言是無法還原原始程式碼看到全部程式語法等語（見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98至299頁、第301至303頁、第308頁），是實際上無法透過任何反組譯設備或工具以精確、完整的還原BH005電話機內全部原始程式碼，而被告詹啟宏既無相關電腦程式編碼、撰寫之專業，亦無相關反組譯設備或工具，且單自BH005電話機之晶片無從知悉其內電腦程式之原始碼內容，更況尚無從透過反組譯的方式取得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難認被告詹啟宏有實際接觸本案程式著作之能力與機會，而得逕將本案程式著作原始碼提供與美思奇公司重製。基此，本案既無從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具備製作電話機或其內電腦程式編輯之專業，且亦無從以反組譯之方式自BH005電話機內取得本案程式著作之原始碼，而東金電話機及其內電腦程式又均係轉包由美思奇公司製作，是卷內即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認被告詹啟宏知悉、參與或支配本案程式著作之重製過程，自難認被告詹啟宏有為本案犯行之故意。

　⒋另證人即被告詹啟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業務經理，直屬長官為負責人兼經理張朝益、副總經理郭世珏，業務上我與張朝益不會有接觸，東金電機是分層負責，業務事項不需要直接跟張朝益開會或報告，如果有標案或大型業務訂單成立，需要在會議上向郭世珏報告。當初會參與中華電信多功能SA504A365採購案是因為我的業務本來就是負責中華電信，就會定期上網瀏覽有哪些標案適合東金電機投標、生產、製造，決定參與投標是由我決定即可。我們是找美思奇公司採購產品，向他們說明中華電信的規範及材規，是單純的買賣交易，因為我的工作是品管跟研發，所以這部份是我負責，與美思奇談好後，再向張朝益報告、用印，後續協議的履約、執行也都是由我負責，張朝益、郭世珏都沒有參與，且標案開模屬研發案件，由我負責，過程中都不需要向張朝益、郭世珏報告。標案產品製造出來後，就是送到中華電信研究所驗證是否符合規格，後續是透過中華電信人員才知道有侵權可能，這時候我才與張朝益、郭世珏報告等語（本院智訴字5卷㈡第223至232頁），可見本案無論與美思奇公司簽約或是後續東金電話機之生產、製造等事宜，均係由被告詹啟宏作為業務經理而第一線處理，是除被告詹啟宏確有參與本案標案過程外，依卷內證據均無從認定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參與本案標案之簽約、履約或執行等事宜，檢察官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被告張朝益、郭世珏有主導該標案何等具體內容，更無其他具體事證可認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與本案程式著作重製與否有何關聯，自難認渠等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故意。

　㈥無從認定法人犯罪：

　　公訴意旨以被告東金電機因其代表人、受雇人執行業務而犯上開罪嫌，從而被告東金電機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科以同法第91條第2項之罰金刑等語。惟被告張朝益、郭世珏及詹啟宏部分既不能認定犯罪，被告東金電機即無從成罪。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朝益、郭世珏、詹啟宏及東金電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渠等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利提起公訴，檢察官古御詩、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及檢察官賴心怡提起上訴後，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撤銷發回，檢察官翟恆威、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念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